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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一十七号)

«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

７月２２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

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教育督导工作,促进教育公

平,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和«教育督导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教育督导工作及

其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教育督导,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本行政

区域内所管辖的学校、幼儿园及其他教育机构(以

下统称学校)的教育及其相关工作进行的监督、指

导、评估和监测的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教育

督导工作的领导,加强教育督导队伍和信息化建

设,将教育督导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政府教育督

导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的教育

督导工作,审议教育督导工作的重大事项,督促解

决教育督导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同级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承担教育督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教育督导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作为教育督导机

构行使教育督导职能,接受上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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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监督.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学生、家长、教师和其他

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依法参与教育督导相关

活动.

第二章　督　学

第六条　督学应当符合国务院«教育督导条

例»规定的任职条件.

督学分为专职督学和兼职督学.专职督学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教育督导工作的需要配备.

兼职督学由教育督导机构按照督学的任职条件和

程序聘任.

第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督学与

学校数不少于一比五的比例配备督学;学生数两千

人以上的学校,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备督学.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按照学校数、学生数、工

作任务等,配备一定比例的督学.

第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

督导机构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的布局与规

模设立教育督导责任区,指派督学对责任区内的学

校实施经常性督导.

督学的姓名、联系方式和督导事项等信息,应

当在学校门口醒目位置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督学实施教育督导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回避:

(一)与被督导单位主要负责人存在近亲属

关系;

(二)配偶、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在被

督导单位就业或者就读;

(三)属于被督导单位工作人员,或者从被督导

单位离职不满三年;

(四)可能影响客观公正实施教育督导的其他

情形.

第十条　兼职督学的通信、交通、食宿、劳务等

教育督导工作费用,由组织实施教育督导的机构

承担.

第十一条　从事教育督导的工作量以及工作

实绩,可以作为督学晋升专业技术职称的业绩

成果.

第十二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健全督学培训

和学习交流机制,提升督学队伍专业水平和工作

能力.

第十三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定期对督学履

行职责情况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取消任命或

者予以解聘.

第三章　督导实施

第十四条　教育督导机构对本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下列事项实施督导:

(一)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

育方针政策情况;

(二)制定和实施教育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各级

各类教育发展情况;

(三)推行学校评价工作,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

倾向情况;

(四)校长队伍建设和教师配备、管理及待遇保

障情况;

(五)教育经费投入、管理与使用情况;

(六)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特殊教育融合发

展,促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促进高等学校学科、专

业以及教学、科研发展,深化产教融合发展等情况;

(七)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情况;

(八)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落实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情况;

(九)解决教育突出问题,处置教育群体性事

件,建立风险防控体系情况;

(十)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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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根据学校类型、

办学特点,对学校的下列事项实施分级、分类督导:

(一)依法办学情况;

(二)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情况;

(三)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塑、人格培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

(四)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规范教材

使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情况;

(五)师德师风等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六)教育收费、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

(七)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的配备、管理与使用

情况;

(八)招生、就业、学生资助、学籍管理等情况;

(九)校园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师生权益

保护、家校共育等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

(十)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规

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建立统一管理、

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完善教育评估监测

标准和规程.

教育督导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监测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教

育评估监测工作.

第十七条　根据教育发展现状和实际需要,教

育督导机构对下列事项组织开展评估监测:

(一)幼儿园办园行为、义务教育各学科学习质

量、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情况;

(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办学能力、高

等职业学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普通(职业)本科教

育教学质量评估,本科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博士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抽检情况;

(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政策方针规

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教育督导机构可以采取综合督导、

专项督导、经常性督导等方式开展教育督导.

教育督导机构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

级人民政府应当每五年至少实施一次综合督导,对

学校应当每三年实施一次综合督导,根据需要开展

专项督导.

督学对责任区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每学期不

得少于两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中

小学、幼儿园主要负责人任期结束综合督导.

第十九条　教育督导机构实施教育督导,可以

行使下列职权:

(一)查阅、复制有关资料;

(二)要求被督导单位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开展督导调查;

(四)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提出奖惩建议.

第二十条　综合督导或者专项督导按照下列

要求实施:

(一)成立由三名以上督学组成的督导组;

(二)提前十五日发出书面督导通知;

(三)被督导单位组织自评;

(四)审核被督导单位自评材料等相关材料,确

定督导重点;

(五)通过听取汇报、教育活动观察、随堂听课

等方式实施现场考察;

(六)采取座谈会、随机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

听取学生、家长、教师和其他社会公众的意见;

(七)形成初步督导意见,并进行反馈.

第二十一条　被督导单位可以自收到初步督

导意见之日起十日内向教育督导机构提交异议申

请和申辩意见.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结合被督导单位的异议申

请和申辩意见,自督导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被督

导单位发出督导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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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被督导单位应当根据督导意见

书及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教育督导

机构.

被督导单位有主管部门的,其主管部门应当指

导、督促被督导单位落实整改意见.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对被督导单位的整改情况

及时进行核查.

第二十三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在综合督导

或者专项督导结束后三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提

交督导报告,同时报上一级教育督导机构备案.

督导报告应当包括督导基本情况、发现的问

题、整改情况等,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四条　督导报告应当作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或者相关主管部门考核、评价被督导单位以

及考核、奖惩其主要负责人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督学对责任区学校实施经常性

督导结束后十日内,应当向教育督导机构提交工作

报告;发现违法违规办学、侵犯师生合法权益、影响

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或者危及师生人身安全等情况,

应当及时督促学校和相关部门处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教育督导机构发现被督导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约谈被督导单位相关负

责人:

(一)贯彻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

针政策不力;

(二)办学行为不规范;

(三)教育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四)校园安全问题较多;

(五)不接受教育督导;

(六)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教育

职责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被督导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

本条例规定,由教育督导机构依法追究责任,或者

依法提出处分建议;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有关部

门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督学或者教育督导机构工作人

员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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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王　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教育督导

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的必要性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九大作出

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把教育事业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指出: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

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教育督导作为

教育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在新时代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中承担着新

的使命.近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下,不断优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建立对市县

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考核体系,加强教育

督导法规建设,发挥督政、督学、质量监测作用,推

动了各类主体履行教育职责.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重大决

策部署、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

要求.２０２０年２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新时

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进

一步深化教育督导保障机制改革,加强教育督导法

治建设,推动地方出台配套法规政策”.２０２１年２

月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

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也明确提出“加

强教育督导法治建设,推动出台山西省教育督导条

例”.今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明确将各省制

定出台地方«教育督导条例»列为对省级人民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点任务.

(二)制定条例是构建公平优质教育体系、推动

我省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构建公平优质教育体系的部署:要求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要求促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加学前教育供给,推

动高中教育提质发展,支持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要

求实施职业院校“双高”计划,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加快“双一流”和应用型高校建设,提升高校

创新服务能力;要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

质教师队伍.落实好教育高质量发展任务,教育督

导必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保驾护航.教育督导

是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教育督导立法则是教育督

导的有力保障.

(三)制定条例是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加快教育

法治化建设的有效手段.教育是重大的民生,人民

群众对高质量教育充满期待,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是教育的重大职责.当前,落实立德树人、实

施“五育”并举、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任务艰

巨;巩固“双减”成果、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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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乡村振兴更加迫切;解决中央关心、社会关注、

群众关切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充满挑战.加强教

育督导立法,有利于促进构建完善教育法规体系、

深化全面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有利于解决教育督

导实践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教育

督导质量和水平,有利于提升全省教育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为全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供服务和

保障.

二、起草过程

从去年２月始,省教育厅成立了«条例»起草工

作专班,先后充分学习借鉴吸纳山东、湖南、天津、

上海、重庆、福建、四川、浙江、西藏、河南、江苏、安

徽等１２个省(区、市)已经出台«条例»的有益做法,

并对其余１９个省(区、市)及兵团开展线上调研,形

成了«条例(草案)»初稿.先后征求了厅法律顾问

和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２３个部门和单位、１１个

市教育局、高等院校共计１６９个部门、单位、学校意

见,形成了«条例(草案)»送审稿.３月１７日报省

司法厅立法审查.省司法厅审查期间,先后书面征

求了相关省直部门、设区市政府、立法基地以及行

业、法律专家的意见,进行了立法座谈调研,组织了

立法论证,提请省人民政府第１４０次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形成了本«条例(草案)».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设６章３１条,体现了党中央、省

委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问责

机制、督学管理、保障机制“五大改革”的部署要求.

第一章总则.一是明确教育督导的督导对象

和工作职责;二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成立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将教育督导工

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三是明确教育督导委员

会及其办公室作为教育督导机构行使教育督导职

能,接受上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和管理.

第二章督学要求.一是明确督学分为专职督

学、兼职督学两类,以及专兼职督学产生的方式;二

是明确县级人民政府督学配备比例以及省、设区市

人民政府督学配备要求;三是明确在中小学校、幼

儿园设立督导责任区,实行督学挂牌督导制度;四

是规定了督学回避的四种情形;五是明确兼职督学

实施教育督导相关费用由组织教育督导的机构承

担,督学从事督导工作实绩可以作为督学晋升职称

的业绩成果;六是明确规定对督学履行职责情况进

行定期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取消任命或者予以

解聘.

第三章督导事项.一是明确七类督政事项、十

类督校事项、三类评估监测事项;二是明确综合督

导、专项督导、经常性督导三种方式;三是明确督导

职权、督导程序、异议处理以及督导整改、督导报

告、经常性督导要求.

第四章督导结果.一是明确督导结果应当作

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相关主管部门考核评价

被督导单位和考核、奖惩其主要负责人以及政策支

持、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二是明确问责主体,以及

对被督导单位的四种问责方式、对被督导单位相关

责任人的五种问责方式;三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教育督导与行政执法联动机制,实现结

果共享.

第五章法律责任.明确督学、公职人员在教育

督导活动中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明确施行时间.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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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　张文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草案),已于５月１１日经省人民政府第一百四十次

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为做好该项立法工作,我委在常委会分管副主

任卫小春的带领下,提前介入法规的起草工作,与

省司法厅、省教育厅保持紧密联系,了解立法进展

情况,提出修改完善建议.通过参加视频会议、发

函、书面论证等形式,充分听取太原、晋中、吕梁三

市人大和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教育界人大代表、

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教科文卫

工委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报告,经省

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主任会议研究同意.现将

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该条例的必要性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督导是教育

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是我国教育制度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贯彻落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２００２年,

为规范我省教育督导工作,省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

«山西省教育督导规定»,该规定的实施对依法助推

我省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家

和我省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省教育督

导工作中存在的机构不健全、专职队伍不足、权威

性不够、督导结果运用不充分等问题日益凸显.

２０１２年,国务院出台«教育督导条例».２０２０年２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

保障机制改革,加强教育督导法治建设”.同年４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省级人民政

府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将制定出台本地«教育督

导条例»列为各省教育改革发展重点交账任务”.

２０２１年,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

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

“加强教育督导法治建设,推动出台山西省教育督

导条例,制定相关配套性政策制度”.为贯彻落实

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将我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

教育督导工作经验固化为法规制度,补齐教育发展

短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地

方性法规,确立教育督导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发挥

教育督导在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促进教育公

平、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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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修改建议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该条例草案贯彻了中央及

省委关于教育督导工作的新要求,借鉴了部分兄弟

省市的立法经验,回应了教育督导工作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主要制度基本可行,规定内容比较全面,

体例结构较为合理,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

议.同时,就完善条例草案提出以下建议:

(一)关于第一章“总则”

一是建议增加一条关于“基本原则”的内容,即

“教育督导应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

心,遵循教育规律,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依法督导、

以督促 建,坚 持 督 政 与 督 校 并 重、监 督 与 指 导

并重.”

二是针对目前教育督导工作中存在的机构作

用发挥不充分、权威性不够等问题,建议在第三条

政府职责中进一步明确“教育督导委员会及其办公

室作为教育督导机构,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依法

独立行使教育督导职能”.

(二)关于第三章“督导事项”

一是为了充分体现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方

向与要求,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推动解决教育领域

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议进一步细化第十三条

督政事项和第十四条督校事项,增加有关加强党的

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促“双减”政

策落实、依法依规办学的内容.

二是为了规范专项督导工作,建议增加有关专

项督导程序的内容.

三是针对教育督导过程中存在的重监督轻指

导现象,建议增加教育督导机构“应当根据督导中

发现的问题,结合学校类型、办学特点等,提出有针

对性的督导建议,引导学校遵循教育规律,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的内容.

四是为了进一步改进教育督导方式方法、提高

教育督导质量和效能,建议增加有关加强教育督导

信息化建设的内容.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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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对«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草案)»进行了初

审.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制定该条例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

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构建公平优质教育体

系、推动我省教育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同时,组

成人员对草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

后,法制委、法工委会同教工委、省教育厅,根据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反复认真

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省政协办公厅和省直有关部门以及各设区的

市、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和基层立法联系点

征求意见,并利用省人大网站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６月１３日至１５日,岳普煜副主任亲自带队赴

大同市进行了立法调研,听取了基层有关部门、学

校、老师和督学以及省、市人大代表等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６月２３日,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

省人大代表,对草案进行了研究论证.７月５日,

法工委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认真研究

并作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７月７日,法制委召开

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７月１２日,主

任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二次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

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及把握的原则

草案初审稿共６章３１条.根据各方面修改意

见以及立法技术规范,对草案初审稿有关章节、条

款作必 要 的 删 减、合 并,现 草 案 修 改 稿 共 ５ 章

２９条.

修改时,我们始终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充分尊

重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能采纳吸收的,尽量采

纳吸收;二是不抄搬上位法,尽可能突出我省地方

特色;三是紧密结合实际,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和规

定,将我省在教育督导工作方面取得的一些好经验

和好做法通过立法固定下来.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督学的任职条件.督学是实施教育

督导的主体,合格督学的任用,影响着教育督导作

用的发挥.在初审和征求意见过程中,组成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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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提出应当明确督学任职的资格、条件等要

求.法制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国务院«教育督导条

例»已经对督学的任职条件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地方立法无需重复上位法,但明确督学的任职条件

还是十分必要的.经研究,建议在第六条中增加第

一款规定,即:“督学应当符合国务院«教育督导条

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关于督政及其督导事项.教育督导包括

督政和督学两个方面.其中,督政既包含对下级人

民政府的督导,也包括对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

督导.调研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原

草案对督政对象的规定缺失了“本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的内容.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草案第

十四条中增加“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作为督导

对象;同时,建议在督政事项中,增加三项内容,即

第六、第七、第八项规定.

(三)关于教育督导的实施程序.督导的实施,

主要包括综合督导和专项督导.初审时,有的组成

人员提出,原草案中没有对专项督导的实施作出规

定.法制委员会经研究,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条

例»的有关规定,建议在草案第二十条关于实施督

导的要求中,增加“专项督导”的内容;并根据教育

督导的实际,增加“提前十五日发出书面通知、被督

导单位组织自评”等有关程序规定.

(四)关于对被督导单位的问责.原草案第二

十六条对被督导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规定了多项问

责措施,其中有关“组织处理”等内容,法制委员会

经认真研究,认为其属于党内法规的范畴,不宜在

地方性法规中作为法律责任规定,建议删除有关内

容,并根据上位法进一步完善有关责任追究的规

定,即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

文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

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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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一十八号)

«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

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小杂粮种质资源,推动小

杂粮全产业链开发,促进小杂粮产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小杂粮品种

选育推广、种植、加工、经营以及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小杂粮产业发展应当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创新驱动、品牌引领、绿色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小杂

粮保护促进工作的领导,将小杂粮产业发展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研究

解决小杂粮保护促进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负责小杂粮保护促进的统筹协调、支持引导和监

督管理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小杂粮保护促进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涉农资

金,重点用于小杂粮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选育、生

产集成技术研究和推广、标准化基地建设、产品质

量提升、贮存加工、流通体系建设、品牌建设、科技

研发和人才培养等.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对小杂粮

科学文化知识进行宣传.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小杂粮保护

促进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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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

制定小杂粮产业发展规划.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地区小杂粮产业发

展专项规划.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开展全省小杂粮种质资源普查、收集、整理、登

记、保存、交流和利用等保护促进工作.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小杂粮种质资源保护制度,建设小杂粮种质

资源库,定期公布可供利用的小杂粮种质资源

目录.

第十二条　支持种业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联合建设小杂粮育种创新平台,开展育种联合

攻关.

鼓励依法引进小杂粮种质资源,培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应当建设小杂粮良种繁育基地,支持优质小杂

粮种子生产和良种示范推广工作,保障小杂粮良种

供应.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小杂粮种子

储备制度.储备的小杂粮种子主要用于发生灾害

时的生产需要以及余缺调剂.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

资源禀赋、生态条件和产业基础,优化小杂粮生产

布局,推广小杂粮有机旱作生产,完善生产基础设

施,发展规模化种植.

鼓励建设有机旱作生产基地.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小杂粮种植.

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牵头建设小杂

粮基地,开展标准化管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农机生产企业研发适宜小杂粮生

产区域特点、覆盖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多用途小

杂粮农机设备.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应当在小杂粮种植中推广集成技术、旱作节水

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组织开展测土配方

施肥.

禁止在小杂粮种植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禁止

的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以及农业投入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粮食和储备部门应当加

强小杂粮仓储设施建设,提高小杂粮收储能力.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

和信息化、科学技术、农业农村、粮食和储备等部门

和单位应当在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加工设备购置等

方面,加大对小杂粮精深加工和产业链延伸的扶持

力度.

鼓励小杂粮加工主体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合

作,研发新产品,改进生产工艺,增加小杂粮附

加值.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科

学技术等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技术推广体系和科研

成果转化机制,推进小杂粮产业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组织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粮食和储备等部

门和单位依法制定种子繁育、小杂粮种植、加工技

术规范等方面的地方标准.

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

等社会团体和企业制定相应的团体标准和企业

标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小

杂粮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种植、加工、贮

存、运输、销售质量全程可追溯.支持小杂粮生产

经营主体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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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小杂粮区域公用品牌运营管理制度,完善小杂粮

区域公用品牌的培育、推介、保护机制,支持市场主

体、行业协会参与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禁止未经授权使用小杂粮区域公用品牌.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小

杂粮生产经营主体开展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建设,

申请中华老字号、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

农产品等认证.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农业农

村、粮食和储备、供销等部门和单位应当通过举办

或者组织小杂粮生产经营主体参加展销会、交易

会、博览会、品牌发布会、专题推介会等形式,展示

推介小杂粮产品.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小杂粮出

口平台建设,打造全国小杂粮出口交易中心、产品

集散中心.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应当加强小杂粮

种植、加工、经营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开展等级认定

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育小杂粮产业人才.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参加小杂

粮种植保险的投保人给予财政补贴.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小杂粮

生产、加工、经营企业提供贷款贴息项目.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小杂粮产业发展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给予小杂粮产业项目金融支持.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

定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的小杂粮生产、

加工、仓储等农业机械给予财政补贴.

第三十二条　从事小杂粮烘干、储藏、脱壳、去

杂、磨制、包装等初加工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农业

生产用水、用电价格.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小杂粮,包括除玉

米、小麦、水稻以外的其他粮食作物.具体目录由

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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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刘志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小杂粮保护

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有关情

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７年６月视察山西时指出:

“山西是著名的‘小杂粮王国’,要立足优势,扬长避

短,突出‘特’字,发展现代特色农业”;２０２０年５月

再次视察山西时强调:“山西山多地少、地貌多元、

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农业的

出路在于‘特’和‘优’”.总书记的嘱托,为山西特

优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我省抓好小杂粮产业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指示精

神,做大做强我省小杂粮产业,省政府先后出台了

«山西(忻州)杂粮出口平台建设规划»(晋政办发

〔２０１８〕２８号)、«关于加快杂粮全产业链开发的实

施意见»(晋政办发〔２０１９〕２９号)、«关于加快推进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晋政办发〔２０２１〕２

号)、«山西省“土豆革命”行动方案»(晋政办发

〔２０２１〕９８号)、«加快山西杂粮优质种业基地建设

方案»(晋政办发〔２０２２〕１０号)等一系列文件,高标

准、精定位,推动我省小杂粮产业快速发展.

山西农业资源丰富,品种多样,小杂粮作物有

谷类、豆类、薯类等２０余种,种类之多居全国之首.

小杂粮种质资源近４万份,位列全国首位.山西小

杂粮从南到北都有种植,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１３５０万亩,占全国小杂粮面积的１/１０.其中,谷子

种植面积全国第二,糜黍、燕麦、荞麦、高粱、绿豆、

红芸豆等种植面积均在全国前十位.但种质不优、

适度规模经营不充分、机械化水平低、品牌建设滞

后、产品质优价不优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着我省

小杂粮产业发展.制定«条例»,对打好山西小杂粮

特色优势牌、推动我省小杂粮产业提质增效、推进

小杂粮产业高质量发展非常必要.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此项立法工作,将«条

例»制定列入五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立法规划,确定

为２０２２年立法项目.省农业农村厅按照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安排部署,经过立法调研、征求意见、集

体研究,形成了«条例(草案)»送审稿.省司法厅按

照立法程序进行审查修改,书面征求了４１个省直

部门、１１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１０个小杂粮主产县

人民政府以及小杂粮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意见,

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意见,组织行业和

法律专家进行了论证,采纳了合理的或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５月１１日,省政府第１４０次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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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条例(草案)».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８章３６条.主要内容有:

(一)确定小杂粮范围和产业发展原则.小杂

粮是指除玉米、小麦、水稻外,生育期短、地域性强、

种植方法独特的粮食作物.小杂粮产业发展坚持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品牌引领、融合发展的原则.

(二)规定小杂粮产业发展规划.省农业农村

厅制定小杂粮产业发展规划,小杂粮主产区市、县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本地区专项规划并组织实

施.强调主食、糕点、酿品等食品产业发展规划应

当与小杂粮产业发展规划衔接.

(三)明确小杂粮全产业链发展重点.种业方

面,一是开展小杂粮种质资源普查,保护珍稀、濒

危、名优、特异小杂粮种质资源;二是建设小杂粮育

种创新平台,开展良种联合攻关;三是加强小杂粮

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保障小杂粮良种供应.种植加

工方面,一是坚持小杂粮有机旱作生产和绿色循环

发展;二是制定小杂粮种植加工地方标准,明确生

产规范;三是鼓励小杂粮规模化种植和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四是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提高小杂粮

收储能力;五是研发小杂粮新产品、加工新工艺,建

立质量追溯体系.品牌建设方面,一是建立区域公

用品牌管理制度;二是支持和鼓励小杂粮生产经营

主体开展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和产地市场建设;三

是加强小杂粮出口平台建设,打造全国小杂粮出口

交易中心、产品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四)强化小杂粮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规定从

财政、金融、保险、人才、技术、农机、用水用电等方

面,对小杂粮有关产业予以优惠保障.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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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乔建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草案)»已于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１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４０次常务会议

研究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农工委对

条例(草案)认真研究论证,形成了研究意见,并提

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定.受主任会议委托,

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山多地少、地貌多元、气

候多样,是优质小杂粮的黄金产区.小杂粮种类

多、品质优、产量大,在全国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

２０１７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时指出:

“山西是著名的‘小杂粮王国’,要立足优势,扬长避

短,突出‘特’字,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为我省发展“特”“优”农业提供了根本

遵循.

近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考察调研山

西重要指示精神,先后制定了«山西省杂粮产业振

兴规划»«关于加快杂粮全产业链开发的实施意见»

«加快山西杂粮优质种业基地建设方案»等一系列

政策,各市县也纷纷出台小杂粮保护促进相关具体

措施,全省小杂粮产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用法

治方式保障和推动我省农业“特”“优”战略,擦亮

“小杂粮王国”金字招牌十分必要.

当前,我省正处于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时期,围绕小杂粮保护促进立法,解决其发展中

存在的种质资源保护滞后、品种研发缓慢、种植积

极性不高、市场占有率较低、支持保护力度不够等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小杂粮产业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走好“有机旱作”之路,是牢记领

袖嘱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乡村振兴、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展山西

现代特色农业的现实需要和政治自觉.

二、条例(草案)研究过程

«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是我省“三农”

领域重要的立法项目,常委会党组高度重视,张志

川副主任亲自主抓.农工委充分发挥立法主导作

用,提前介入相关工作.去年８月,商农业农村厅

制定立法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条例(草案)起

草专班.先后深入太行、吕梁山区和忻定、晋中盆

地等优质小杂粮主产区深度调研,认真听取各级人

大代表、政府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基层工作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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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企业、电商平台、专业合作社、种植农户等各方面

的意见建议,协调推动相关部门高质量起草条例

(草案).

今年以来,针对疫情防控形势,委托各市人大

常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立法调研,分别召开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视频座谈会、相关专家线上论证

会,进行书面专题立法论证等.为进一步提高法规

(草案)质量,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司法厅分别在

沁县、武乡县召开条例(草案)论证会,把论证会开

在基层第一线.在广泛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

农工委分党组专题研究形成了研究意见.

三、主要修改意见

农工委认为,条例(草案)主旨明确、结构合理、

条文清晰、内容完整、地方特色鲜明,具有较强操作

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我省小杂粮保护促

进工作的实际,建议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就

进一步完善条例(草案)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把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贯

穿条例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五年三次亲临山西

考察视察,对我省农业寄予厚望,“有机旱作是山西

农业的一大传统技术特色.要坚持走有机旱作农

业的路子,完善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体系,使有机旱

作农业成为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品牌”“山西农业

要打好特色优势牌,走‘特’‘优’发展之路”,为我省

小杂粮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议全面体现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特’‘优’”战略和“有机

旱作”等内涵表述要更加准确突出.

(二)准确认识把握小杂粮概念特性.条例(草

案)对小杂粮的概念进行了规定:“所称小杂粮,是

指除玉米、小麦、水稻外,生育期短、地域性强、种植

方法独特的粮食作物.”其中“生育期短”“种植方法

独特”的表述比较抽象、笼统,不能准确界定小杂粮

特征.建议采取特征限制式与列举式并用的表述

方式.

(三)切实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和品种研发

与推广.种优则粮丰,良种是粮食增产的芯片.没

有优质的种质资源,就没有小杂粮优良品种的培育

和育种的原始创新.条例(草案)对小杂粮种质资

源保护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如何推进小杂粮种质资

源普查收集、鉴定评价、实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开

展新品种选育、重要品种突破性研发与推广、强化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品种示范推广、关键技术及

标准制定,以及对侵占和破坏种质资源行为如何处

罚均未作出具体的规定.建议增加相应条款.

(四)推动促进小杂粮产业融合发展.多样性、

小宗类是小杂粮的特点,高品质、高附加值是其发

展方向.产业融合发展是延伸小杂粮产业链、提升

附加值、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举措.针对我省

小杂粮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种植效益偏低、加工增值

有限、营销手段滞后、产业融合初级等问题,建议增

加小杂粮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条款,通过鼓励支持

挖掘小杂粮多元价值,拓展多种功能,培育多元主

体、多类型融合业态与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休闲

旅游、农村电商、科普研学基地等融合发展,推动我

省小杂粮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五)优化发展环境,强化财政政策扶持和创新

金融保险等服务.小杂粮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优

化完善支持政策环境.建议在完善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长效机制,支持小杂粮产业基地、园区、高标准

农田等建设,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小杂粮产业发

展资金,通过财政奖补、产业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

资本和金融资本参与小杂粮产业建设,鼓励支持金

融机构开发针对小杂粮全产业链的信贷产品,支持

开展小杂粮全域保险、收入保险等,健全农民种植

收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增加相应条款.

此外,农工委建议针对适用原则、区域公用品

牌保护、标准化生产及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进

一步细化补充规定,对部分文字表述作出修改.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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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对«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条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常委会组成人

员、省直有关部门、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基层立法

联系点征求意见,并在网上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２０２２年６月,修改组先后赴临汾、大同开展立

法调研;６月２１日,召开论证会.６月２４日,修改

组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再次修

改.７月５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

行了逐条研究.７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

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７月１２日,主任会议

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将

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８章３６条,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

和立法技术规范要求,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删除了章名,共删除５条,合并２条为１条,增加２

条,拆分１条为２条,现草案不再分章,共３３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种质资源保护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种质资源是我省

小杂粮保护发展的关键所在,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完

善相关制度,着力保护种质资源,建议增加小杂粮

种质资源保护制度以及建立种子库的规定.法制

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即:“省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小杂粮种质

资源保护制度,建设小杂粮种质资源库,定期公布

可供利用的小杂粮种质资源目录.”(草案修改稿第

十一条)

(二)关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小杂粮方面的龙

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偏少,市场影响力不大,建

议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新型

经营主体的作用.根据这一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

增加一条规定,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小杂粮种植.”“鼓励农

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牵头建设小杂粮基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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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标准化管理.”(草案修改稿第十六条)

(三)关于小杂粮种植保险补贴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政府应当结合当

地实际和市场情况,增加小杂粮种植企业和农民抵

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其种植积极性.法制委员

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将原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单列一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参加小杂

粮种植保险的投保人给予财政补贴.”(草案修改稿

第二十九条)

(四)关于扶持小杂粮生产、加工、经营企业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为更好延伸小杂

粮产业链,应当对小杂粮加工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和

倾斜力度.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在原草

案第二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即:“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小杂粮生产、加工、经营企业

提供贷款贴息项目.”(草案修改稿第三十条第一

款)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

内容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 修 改 稿,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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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一十九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信访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３日起废止.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信访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７日

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的«山西省信访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３日

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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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信访条例›的决定(草案)»
的说明

———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吴明禄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信访条例)的决定(草

案)»作如下说明:

«山西省信访条例»于１９９６年８月１日山西省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通过,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该条例施行

以来,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规范信访秩序、营造良

好社会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信

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对信访工作改革作出

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工

作安排,计划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修订«山西省信访条

例»,但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５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信访工作条例»,２０２２

年５月１日起施行.«山西省信访条例»的上位法

国务院«信访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５月１日起废止.

«信访工作条例»规定:“本条例适用于各级党的机

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等

开展信访工作.”各级机关以及群团组织、国有企事

业单位可以并且应当直接适用«信访工作条例».

鉴于上述情况,决定废止«山西省信访条例».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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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二十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志远受省人

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

审计厅厅长陈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２０２１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

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

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

告».决定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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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长城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大同市长城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长城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７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大同市长城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１日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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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漳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修复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晋中市漳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晋中市漳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７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晋中市漳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

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日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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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滹沱河流域生态修复

与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１日通过的«阳泉市滹沱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滹沱河流域生态修复

与保护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７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１日通过的«阳泉市滹沱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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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晋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７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晋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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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李建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的委托,现就省十三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情况报告如下: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５５２

名.２０２２年３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后,实有代表５４５人,出缺７人.

由大同市选出的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郭金

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日,大同

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罢免其山

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由朔州市

选出的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大

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原主任王安庞,因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２日,朔州市第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罢免其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

关规定,郭金刚、王安庞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郭金刚的省人大常

委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

２０２２年３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以来,大同市选举的孟庆洲、临汾市选举的郭

保民、运城市选举的朱鹏,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

关规定,孟庆洲、郭保民、朱鹏的代表资格自行

终止.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

动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４０

人,出缺１２人.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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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　纯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是省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的第一部经济类综合性

法规,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三次会议通过,３月１日起正式施行.今

年,常委会决定对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检查的目的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

精神,落实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体会议暨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依法推动我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这次执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组提前征

求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以条例的核

心条款为基础,提炼细化１０个方面的检查重点.５

月２９日,执法检查组召开了由省人民政府及１０个

相关部门参加的动员会,听取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和

营商环境工作的汇报.６月６日至２３日,执法检

查组在太原、大同、吕梁３个市进行了检查,部分常

委会委员、企业界的人大代表参加了实地检查.检

查组深入市县两级政务大厅,现场感受业务办理情

况;走访开发区和企业,详细了解“承诺制＋标准地

＋全代办”应用情况;听取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

汇报,全面掌握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此外,通过委

托朔州、忻州、阳泉、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８

个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检查,本次检查范围覆盖全

省.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条例实施的总体情况

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将条例作

为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法治遵循,全省上下优

化营商环境意识明显增强,营商环境改革的系统性

持续提升,营商环境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聚焦

对条例的贯彻落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完善.条例总则中明

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统

筹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各级人民政府有效落

实,省政府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的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各副省长和省法院

院长牵头包任务,并向各市县全面延伸.编制了首

部省级“十四五”营商环境建设专项规划,开展了覆

盖全省１１个市、１１７个县(市、区)和山西转型综改

示范区的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派出专项督导组,

对各市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督导.制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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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山西省营商环境考核办法»,并纳入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体系,较好地履行了条例中规定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监督检查营商环境工作的职责.

(二)“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减少审批、优化

流程、提高效率,在部分领域先行先试,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是条例的核心要求.省级分两批次

累计取消下放行政职权事项８４项,近两年取消下

放全国最多.２０２０年“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实现

市县两级全覆盖,与«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相

配套,制定出台全国首部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山西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

出台全省市县划转事项基本目录,对市级２０５项、

县级１５６项事项进行了统一规范.在全国率先开

展“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承诺制”由备

案类项目拓展到核准类项目,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省

试点项目超过６５００个;构建“全代办”体系,建立项

目前期研判策划、“一项目一方案一清单”、市县审

批局与开发区联动审批三项机制,推动项目审批大

幅提速、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初步建立了以信用

监管为基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手段、重点监

管为补充、包容审慎监管为辅助的新型综合监管机

制.同时,出台«山西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办

法»,从制度层面规范行政执法,使条例更具可操作

性.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市县两级与省政务信

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建立数据共享通

道.基于企业和个人办事两个“全生命周期”,整体

性优化审批流程,推出１００项“一件事一次办”集成

服务.１８４项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各类市场

主体和人民群众异地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政务服

务实现五级全覆盖,更多政务服务实现“就近能办、

多点可办、少跑快办”.“一网通办”水平大幅提升,

全程网上可办率达到９３．８６％.

(三)惠企助企政策支持有力.条例规定,应当

完善对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省政府全面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先后制定出台

“４８条”“７８条”“１＋１＋８＋１”一揽子政策措施效应

加速释放,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截至６月

底,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３５７．５５万户,较２０２０年

初增加７４万户.同时,持续加大助企纾困力度,省

政府相继出台“工业７０条”“服务业６１条”和“稳经

济４６条”,打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帮助企业恢

复发展、渡过难关.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

条例要求,推动中央的各项税费支持政策直达快

享、落地见效,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省财政厅

联合省税务局,将全省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下调政

策延长至２０２５年底,将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纳入“六税两费”政策减征范围,继续顶格减征.

今年１－６月,全省累计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和增

加现金流５７８亿元,其中,大力实施增值税留抵退

税政策,完成留抵退税４６６亿元.

(四)政 企 交 流 互 动 更 为 顺 畅.为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条例规定应当完善政企沟通机

制,并列举了政企沟通的六种具体方式.各级政府

积极行动,主要领导亲自带头,常态化开展入企服

务、入企调研,畅通企业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的渠

道.制定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时,注重及时通过政府及部门网站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运城市根据条例的规定,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行为导则

(试行)»,通过支持１５种正面行为,制止１３种负面

行为,划定了政商交往的“安全区”和“禁止区”,让

政商双方都吃上“定心丸”,鼓励机关单位工作人员

与企业界人士放心大胆交往,真心实意支持企业健

康发展.相关做法受到中纪委的充分肯定,人民日

报客户端等主流媒体相继进行了转载报道.

对条例的认真贯彻实施、创新务实的系列举措

持续改善我省的营商环境.２０２０年以来,我省１

项改革实践被国务院宣传推广,４项营商环境重点

指标进入全国标杆行列,８个典型案例入选国家发

改委«中国营商环境报告２０２１»,山西成为全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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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整体提升最快的省份之一.

二、条例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次检查也发现条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主要有:

(一)贯彻落实«条例»的深度不够.执法检查

中发现,有的地方学习宣传条例不够,特别是深入

企业、群众的宣传做得还不够.有的部门对条例的

内容理解还不到位,对具体要求抓落实的力度有待

加强.

(二)“放管服”改革还需持续深化.执法检查

中发现,仍然存在政府部门之间改革衔接不够连

贯、配合不够紧密、协同不够匹配的情况,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深化改革的工作机制还不完善.审

管衔接还不够顺畅,“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后,部

分监管部门对审批服务管理部门推送信息查看不

够及时、认领不够全面、配合不够紧密,一定程度上

仍然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现象.监管执法有待进

一步规范,有的地方仍存在多头执法、“一刀切”执

法等现象.

(三)隐形壁垒依然存在.部分领域市场还未

完全放开,有的领域虽已放开但仍有一些隐性限制

条件,民营企业在政府工程、银行贷款等方面仍未

实现与国有企业平等待遇.如,我省市场主体倍增

“４８条”意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领域,但实践中招标文件要求较高,资质相对较弱

的民营企业很难中标.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审批周期长、融资担保条件高等问题虽有一定

程度的缓解,但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四)网上服务效能仍需提升.检查中发现,由

于政务服务类系统分别运行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中,

再加上标准不统一,导致业务打通难、数据共享难,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群众办事的体验感和便捷

度.例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管理、不动产登记等系统尚未实现与全省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深度融合,后台数据不能全面

共享,仍然存在“多个系统、多个流程、多次录入”问

题.有企业反映,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社会服务事

项还需线上申请、线下办理.

三、深入贯彻条例的意见建议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检查组提出如下

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学习宣贯,营造尊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社会氛围.要以本次执法检查为契机,做好

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维护条例的权

威.省审批服务管理局作为条例贯彻实施的牵头

部门,要发挥好牵头抓总、协调指导、统筹推进作

用,引导各级各部门进一步提高对条例重要性的认

识,通过新闻媒体、门户网站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

扩大条例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加强学习,组织开展条例解读和专题培训,针

对条例规定制定配套的贯彻落实措施,确保条例落

地见效.建议将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纳入营商环

境评价.

(二)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打造竞争有序的市

场环境.建立完善部门间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协

同配合机制,进一步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强

审管衔接,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

坚持市场化取向,全面落实国家统一的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持续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

则的政策文件,打破“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

破除各类隐形壁垒,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准入难、融

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打造涉企服务“一站式”平台,梳理整合各类减费降

税、惠企利企政策,提高政策清单更新频次,精准推

送,让企业及时了解政策、平等享受政策.

(三)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更加高效

便捷的政务环境.全面改造优化全省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深度整合各级各类审批业务系统,

汇聚各类政务数据资源,逐步推动大部分政务服务

事项能够集成到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办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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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实现审批服务事项线上“只登一张网”,实现“全

程网办”,线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全面提

升政务服务智能化、标准化、便民化水平.持续深

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承诺制”要扩

大适用范围,“标准地”要有统一的区域评价标准,

“全代办”要加强对领代办人员和审批服务人员的

业务培训.建议在全省政务大厅推广临汾、运城两

市的经验做法,设置“办不成事”窗口,专门解决企

业群众无法办理、难以办理的“疑难杂症”,汇总分

析“办不成”背后的障碍,建立反应处理机制,最终

实现该办的事都能办.

(四)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打造公平公正的法

治环境.要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

原则,全面解决审管衔接问题.要科学制定、严格

执行年度检查计划,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自由

裁量权,减少对企业的检查频次,做到对违法者“利

剑高悬”,对守法者“无事不扰”.要健全监管规则,

创新监管方式,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深入推进“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跨部门综合监管,提高

监管精准性和透明度.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方式,大力推进“互联网＋监管”、智慧监

管,全面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拓展“首违

不罚”“以教代罚”范围.

本届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地

方性法规,为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供了法治保

障.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科学立法、有

效监督,推动全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以优异的工

作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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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外事工作服务

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武绍忠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近五年

全省外事工作服务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情况,请予

审议.

一、总体情况

２０１７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省人大的有力支持下,省外事办党组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历次省委外事委会议要求,团结带领全

省外事系统,锚定“树正气、讲规矩、办实事”的工作

思路和要求,沿着“一年打基础、两年出亮点、三年

新气象、五年大变样”的发展路径,坚守“务实、高

效、敬业、奉献”的精神追求,攻坚克难、开拓进取,

打造“外事铁军”,圆满完成既定目标,为配合国家

总体外交、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对外开放

新高地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较好成绩.

(一)聚焦党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

善领导体制机制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外事是

党和国家对外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指示精神,

顺利完成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改革,全面落实综

合交流协调机制、履行双重领导职责、定期报告工

作制度“三个配套办法”,建立健全快速反应沟通机

制,实现了组织架构、工作机制、制度体系的系统集

成和科学配套.历史性地解决了侨务、港澳职能划

转,扎实推进内设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企业

脱钩改革,实现了机构重塑,在全国率先将外事工

作纳入全省专项考核.圆满完成“跑部对接”任务,

争取外交部出台支持山西专策.各市委外事委作

用有力有效,各市外办完成根本性改革,各项外事

工作呈现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组织领

导体系的显著提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党对地方外

事的集中统一领导,初步形成了全省“一盘棋”的工

作格局,外事系统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得到加强,为实现全方位推动外事工作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

(二)聚焦高质量转型发展,努力搭建国际合作

平台

全省外事部门充分发挥外事资源优势,助力我

省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成功举办中联部专题宣

介会,向世界展示了山西省委风清气正、奋发有为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积极作为和发

展成就,为迈上新征程营造良好国际国内环境.成

功举办外交部山西全球推介活动,对接外交部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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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司局,邀请１３４个国家和国际组织２３０多位外交

使节和代表出席,成为首个活动期间签约的省份,

赢得国内外广泛赞誉.参与组织历次太原能源低

碳发展论坛,协助承办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邀请

李克强总理、韩正副总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２０２１年成功邀请到５国元首和３国部长线上出席

开幕式暨高峰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１５国驻华大

使在内的１１９名重要外宾线下参会,顺利举办山西

外国驻华使节圆桌会议,外宾层次和规模成为历

届之最,论坛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圆满

完成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邀宾接待工作,接待

１６个国家５０名外宾,保障省领导１０场外事活动,

积极向世界展示中部地区发展潜力和我省转型发

展活力.

(三)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精心服务高层互访

交流

圆满完成３００多批次、６６００多人次外国政党

和国家代表团访晋任务,保障省领导外事活动１９０

多批５８００多人次.精心服务５３位省领导出访

１２２个国家.省委书记率中共代表团成功出访,会

见德国副总理、葡萄牙总统顾问、毛里求斯总理及

三国政党领导人,达成５０多项经贸和人文合作协

议,完成中央对欧非方向的一次重要党际交往任

务.书记、省长分别出访法国、克罗地亚、韩国、日

本,成功举办“山西日”等大型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特别是２０２１年以来,成功保障林武书记、蓝佛安省

长会见中部博览会外宾,以及蓝佛安省长出席第四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应急救灾装备技

术展览会、山西省第七届旅发大会并会见外国使

节,达成一系列重要项目合作共识,推动多领域务

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外事工

作新路径,成功保障蓝佛安同志、卢东亮同志出席

中韩友好城市论坛,卫小春同志出席第五届中美省

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组织各部门各领域举办各类

线上会谈会见３０余批次３００多人;积极用好“外事

信函”便捷方式,精心保障书记、省长与外国首脑、

驻华大使、友好省州长、国际友人等各类信函交流.

对外开放能级的显著提升,引领我省国际交流合作

登上新高峰,为新高地建设涵养了丰厚资源.

(四)聚焦宽领域国际合作,有效拓展对外交流

渠道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友好城

市“强化一批、激活一批、开辟一批”的批示精神,制

定«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山西省国际友好城市工作指导

意见»,印发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管理办法,印制«山

西省国际友好城市概览»,完成省友协和省译协换

届,创立海外联系人机制,建设“意向库”“项目库”,

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合作伙伴达到年均新签１９．２

对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新增国际友好

城市６对、友好合作伙伴８对,截止２０２２年６月,

我省已与３０个国家的６４个地方政府建立了国际

友好城市关系,与４８个国家的１１２个地方政府建

立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我省正式加入中俄

地方合作理事会和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并

成为能源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协调员地方政府.

促成“中美能源(山西)研发中心”揭牌,协办中国

(山西)欧洲企业合作签约见面会,举办俄罗斯乌

里扬诺夫斯克州“山西日”,“摄影家眼中的中国和

斯里兰卡”摄影展,支持“品牌丝路行”系列活动,组

派５０名大学生赴日交流,启动友好省州来晋留学

生奖学金项目,会同全国友协组织“中国(兴县)国

际扶贫研讨会”,协调美国欧喜集团与兴县签署«合

作备忘录»,我省连续４次被全国友协授予“国际友

好城市交流合作奖”.

(五)聚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扛起涉外

疫情防控责任

抗疫前期,千方百计争取抗疫物资国际援助.

第一时间联络外国地方政府和海外联系人,迅速协

调１３个国外地方政府、商协会提供了价值６１万余

元的急需物资和１０００万余元的海外采购信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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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抗疫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疫情蔓延后,积极

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以书记、省长、省外办主任名

义向４９个外国地方政府发出慰问信,协调组织全

省社会捐赠价值１５００余万元的物资,德国北威州

等国际友好省州及城市、友好合作伙伴纷纷来函致

谢.协助我省与新加坡、亚美尼亚等国公共卫生领

域相关专家视频连线,成功举办山西国际友好城市

抗击新冠病毒经验分享视频会议,现场解答７０多

个外方关注的疑难问题.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外事

部门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外事为

民”理念,定期发布倡议书和疫情通报,协调推进在

晋外籍人员和境外山西公民疫苗接种,及时解决我

省境外企业疫情防控困难,用好“快捷通道”“绿色

通道”,助力我省企业复工复产.全力以赴完成国

际航班经停太原入境防疫任务,截止２０２２年７月,

圆满完成８５个航班５０个国家７００多名外籍乘客、

３０多名未成年留学生以及１００多名外交人员和５０

多名外籍外交人员服务保障.省外事办作为全国

外事系统唯一获奖的省级外办,荣获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至高荣誉.

(六)聚焦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外事管理服务

能力

在全国率先启用因公出国(境)网上审批系统,

因公出国(境)综合管理网上服务平台、因公电子护

照和“E山西”项目市级配套工程被多个兄弟省份

借鉴.出台«推行“同步办照”和“照随人走”的实施

细则»,会同省财政厅建立网上一站式经费审批流

程,为大同市、太原理工大学和三家国企申请授予

一定的外事审批权.APEC卡申请办理稳步提升.

会同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因公出国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因公出

国结果导向牢固树立.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安保

工作规划纲要,召开省“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协调小

组会议,印发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协调小

组会议精神的实施方案,开展共建国家我省企业人

员安全排查,推广“平安线路网”和手机客户端运

用.出台关于做好全省外事行业安全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修订我省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境外

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优化外

国人邀请审批流程,举办领事保护知识“进校园、进

企业、进社区”活动,组织海外领保巡查和实务培

训,开展境外媒体涉晋报道的网络舆情监测和信息

通报,妥善处置各类领保和涉外案(事)件,为我省

营造安全稳定的涉外环境.

(七)聚焦讲好中国故事山西篇章,不断提升对

外宣介水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国际传播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对外讲好中国共

产党的故事和中国故事山西篇章.积极安排驻华

使节和重要外宾参观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等红

色教育基地,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阿

尔及利亚大使题词“向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

的贡献表示崇高敬意.没有他们就没有１９４９年的

新中国,以及今天这个美丽伟大的国家”,叙利亚大

使向林武书记当面书写中文“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和道路的理解认

同贡献山西力量.积极参与外交部“外事红色教育

年”活动、中联部“党的对外工作１００年”理论与研

究工程、全国友协“五色参访路线”.在中央电视台

«纪录东方»栏目播出«城市外交,山西有作为»,«世

界知识画报»推出专访文章,制作三期驻华大使参

与的«山西外事面对面»,借助外媒开设“人说山西

好风光”海外数字频道,推动舞蹈诗剧«天下大同»、

中英文图书«小家与大党»等优秀文化产品走出去,

“我眼中的中国(山西)美丽乡村”全球短视频拍摄

大赛等五项活动入选中宣部“中华文化走出去资源

信息平台”.山西外事外宣能力明显增强,“山西声

音”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响亮.

(八)聚焦打造新时代外事铁军,全面提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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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的动力

坚持固本培元、守正创新,扎实开展“改革创

新、奋发有为”大讨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党组书记６篇署名中英文文

章被中国网、人民网等媒体转载.加大中共中央外

事工作组临县旧址保护利用,建成全国首家综合性

外事展览室,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在波澜

壮阔的外交外事发展史中汲取磅礴奋进力量.组

织全省外事干部赴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举办能

力提升培训班５００余人次,送培训至基层６００余人

次,开展首次全省各市外事经验交流.启动山西外

事智库建设,与山西大学共建地方外事研究中心,

编印«山西省１４个战略新兴产业国别和国际组织

研究及工作建议»,建成一支拥有１０个语种的高素

质翻译队伍,高标准设计外事综合服务大厅、高起

点建设外事礼宾接待大厅,全力打造山西外事“会

客厅”.外事事业发展动力显著提档,为服务对外

开放新高地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软件支持和硬件支

撑.外交部“外交外事知识进党校活动”全国试点

得到王毅同志高度评价,外交部综合评价在全国各

省名列前茅.

以上成绩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

于省人大的监督和支持,得益于历届办党组和全省

外事人的奋勇拼搏.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全方位推动外事工作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比如: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上,在贯彻落实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配合国家总体外

交和服务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在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维护安全稳定涉外环境上,都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需要今后进一步改进提高.

二、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

(一)强化大局意识,全力保障元首外交和国内

重大活动

按照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要求,

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积

极服务国内重大政治议程.

一是主动配合国家元首外交.要落实党中央

对外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服务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大外事活动为指引,以服务党的二十大召开等

重大活动为主线,把山西外事放在国家对外工作大

局中谋划,争取以不同方式参加国家高级别外交活

动,积极承办党的对外工作任务,借助党的对外工

作渠道,参与“政党＋”务实合作,做好配套活动设

计和贯彻实施.

二是全力营造安全稳定氛围.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毫不松懈抓好涉外疫情防

控,精准保障国际航班经停太原入境外交人员,落

实落细在晋外籍人员防控措施.安全有序办好各

类涉外活动,细化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突发事

件.加强境外企业疫情防控指导,督促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巩固安全稳定基

本面.

(二)立足战略定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两会”

精神,积极发挥外事资源优势,助力我省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发挥政策优势.用好用足外交部指导意

见政策红利,落实外交部指导意见实施方案和年度

任务清单,协调对接外交部有关司局推进具体支持

举措落地见效,开展山西外事“一市一策”首批试

点,制定太原市、晋城市外事工作指导意见,加强外

事智库建设,为各地区各领域拓展对外交往、深化

国际合作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发挥平台优势.创新开展各类云平台,协

助搭建“山西综改国际会客厅”等平台载体,吸引全

球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集聚.持续提升太

原论坛的国际影响力,邀请相关国家领导人及高

官、外国驻华使馆和代表等机构参加,分享借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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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先进经验,拓展对外合作深度

广度,进一步提升我省对外开放能级.

三是发挥渠道优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三个一批”的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友协民间外

交的引领作用、公共外交的骨干作用和地方政府的

桥梁作用,深化国际友好城市在对外交流的主渠道

作用,推动国际友好城市建设提质增量.在“一带

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

太经合组织(APEC)、２０国集团(G２０)国家重点布

局,在非洲和拉美国家积极布局,推进友好省州、友

好城市间议会、经贸、人文、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

精准对接“一带一路”,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

标,推进“硬联通”“软联通”“心相通”,推动实施“丝

路一家亲”“健康丝绸之路”民间共同行动,深化公

共卫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现代农业

等领域合作,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

四是发挥信息优势.指导各市加大对外交流

合作重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要人脉、招

商图谱及特色优势等信息的搜集,依托驻外使领馆

为我省对外交流合作牵线搭桥;加强«外交信息通

报»«经济外交信息»转化利用,加强重点方向国别

政策研究,努力构建双向互济、精准对接的外交外

事信息服务网络.

(三)聚焦重点方向,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发挥山西特色资源渠道,主动作为、稳妥务实,

提升配合外交战略布局的深度、广度和实效.

一是抢 抓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生效机遇.鼓励市场主体利用中外工商

企业对话平台,积极参与 RCEP、«中欧投资协定»

等,推动我省优势产品扩大出口.促进山西综改示

范区RCEP国际产业园示范建设运营,持续深化

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对接合作,服务我省外向型重

点企业走出去.推动扩大与西班牙、荷兰、以色列

等国农业领域合作.助推“吕梁山护工”“天镇保

姆”“临汾技工”等劳务品牌,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二是做好欧美日韩等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

深化与美国各友好省州、友好城市关系,拓展与美

国犹他州教育、科技等领域交往,稳妥有序推进与

美地方政府、社会各界的交流,巩固中美关系社会

和民意基础.以中德建交５０周年为契机,深化与

北威州的合作;利用我省外交官资源,开展与罗马

尼亚、丹麦的务实合作,结合建交周年、结好周年等

重要节点,与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友城,做深

做实经贸、文化、生态等领域交流合作.充分发挥

中俄地方合作机制作用,积极参与中俄体育交流年

活动,助推中俄关系高质量发展.深入参与东北亚

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等国际地方政府组织活动,开

展环境、农业方面的交流合作.推进我省加入中

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

三是扩大同东盟国家及中亚五国务实合作.

积极参与东盟博览会等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建设更

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着力深耕和不断扩大与东盟

国家务实合作和友好交流,持续释放我国发展红

利.以同中亚五国建交３０周年为契机,组织参加

亚欧博览会等展会,拓展上合组织国家地方合作,

提升我省在中亚地区影响力.

四是深化中拉、中非等合作框架下地方交流合

作.开辟巴西圣保罗州、圣卡塔琳娜州地方政府交

往渠道,举办乌拉圭周、经贸座谈等活动,推动与阿

根廷科连斯特省等地方政府友好交流合作.争取

与南非林波波省、摩洛哥苏斯马赛大区结好,推进

晋非经贸合作区建设,促进与乍得、马拉维农业技

术合作,用好援非医疗队传统友谊,发挥援建项目

社会效应,厚植中非友好基础.

(四)坚持底线思维,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

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的动态

监管、风险防控能力,持续深化海外利益保障体系

建设.

一是切实筑牢海外利益防线.强化应对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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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突发事件处置演练,加强海外利益安全保障

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风险评估、预警、处置等防控措

施,加强相关软硬件建设和巡查指导,提高风险管

控执行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二是提升外事管理服务效能.进一步增强涉

外管理服务能力,以执行中央交办任务、配合国家

总体外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处理突发事件等为

重点,践行“外事为民”服务理念,抓好因公出国、涉

外活动、邀请函审批、涉外和领保案(事)件处置等

工作,加强外事知识、涉外安全、领事保护等有关事

项的教育培训.

(五)突出山西特色,加强国际传播建设

配合国家总体外宣,讲好中国故事山西篇章,

丰富对外传播方式,培养一批具有我省特色的民间

交流和国际传播品牌.

一是做好二十大精神对外宣介.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重要指

示精神,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对外宣介.发掘山

西地方特色,创新对外传播方式,以外事历史资源

为切入点,利用各类国际会议论坛,宣介我省改革

开放、转型发展成就.

二是努力打造“文化山西”名片.用好山西历

史文化大省优势,宣介山西.积极开展参与“认识

中国走进山西”、“美丽中国”等境外宣介活动项目,

充分利用海外文化交流传播平台和活动,扩大山西

影响力.发挥我省佛教文化资源优势,深化与斯里

兰卡等佛教国家交流合作.围绕“云冈学”开展国

际合作研究,策划多种形式的对外宣传活动.引导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艺术剧目、优秀出版物

走出去.

三是推动对外传播方式多样化发展.充分利

用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官方平台,宣介推广山西在

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

创新实践和经验做法.围绕转型发展、能源革命、

气候合作等主题,推出外文融媒体产品和节目.持

续开展民间华文教育,通过网上夏令营、交流联盟

等活动,推动山西黄河文化走向世界.通过优化对

涉外活动、国际人脉、在晋外籍人员等服务质量和

管理水平,提升山西海外知名度.

(六)强化政治引领,进一步加强党对外事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

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对时代趋势和国

际局势的重大判断上,在应对挑战、砥砺奋进中不

断增强工作能力和斗争本领.

一是深入学习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全面

宣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加强外事管

理政策法规宣传培训和政策解读,深刻理解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

要求,理解掌握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部署,自觉

做好地方外事工作.

二是落实外事工作主体责任.要切实统筹国

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决

贯彻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扎实推进巡视整改,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外事委２０２２年工作要点,优化外

事工作专项考核,加大对外交流合作重点方向、重

点领域、重点项目的跟进挖掘培育,加强民间外交

工作统筹协调,充分调动民间主体积极性,推动我

省社会组织走出去.

三是提升对外工作政策研究水平.以研促谋,

进一步提升“谋外事”的能力.围绕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和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制定外

事工作中长期规划,加强国别、区域和专题涉外调

研.鼓励高校、智库开展区域和国别政策研究及国

际交流合作.

四是加强外事干部队伍建设.着眼山西外事

工作长远发展,加强外事力量配备,激发干事创业

热情,进一步提升王毅同志倡导的地方外事干部的

政治能力、工作谋划能力、对外交往能力、公共外交

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健全完善各级外事、友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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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围绕全面建设

清廉山西的目标要求,开展清廉外事机关建设,努

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

明的外事铁军.

各位组成人员,推进我省外事工作服务对外开

放新高地建设使命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借省人

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全省外事工作服务对外开放

新高地建设报告的契机,按照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

意见建议,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开启山西外事

全面“巩固、深化、提升、出彩”的新征程,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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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张　翔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２０２２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

审议.

一、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超预期的外部环境变化和省内

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

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和“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精神,落实省

人大财经委的审查意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扛起能源保供职责使

命,有效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动全省经

济稳定运行、稳中向好,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能

源生产保障有力,转型动能势头强劲,市场主体快

速增长,质量效益大幅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为稳住全国经济

大盘作出了山西贡献.

(一)全省经济总体稳定运行,主要指标增速位

居全国前列.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１１５６８９

亿元,同比增长５２％,高于全国(２５％)２７个百

分点,居全国第２位.其中二季度６０５６亿元,增长

３９％,高于全国３５个百分点,居全国第２位.一

是三次产业增速均高于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

４１２８亿元,增长５８％,高于全国(５％)０８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６０７４３亿元,增长６９％,

高于全国(３２％)３７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５０８１８亿元,增长３７％,高于全国(１８％)１９个

百分点.二是农业形势稳定向好.夏粮喜获丰收,

总产２４５２万吨,增长０８％,亩产达到３０５５公

斤,再创新高.畜牧业生产持续向好.生猪、牛、家

禽存出栏量稳定增长,猪牛羊禽肉、牛奶、禽蛋等产

品产量供给充足,蔬菜、水果、中草药材产量较快增

长.三是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１０％,高于全国(３４％)７６个

百分点,居全国第４位.能源工业快速增长,规上

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１１２％和

７３％.煤炭产量６４亿吨,增长１０１％,非常规

天然气产量５４４亿立方米,增长２０３％,发电量

１９３９２亿 千 瓦 时,增 长 ５４％,其 中 外 送 电 量

６０８４亿千瓦时,增长６５％.工业新动能增势强

劲,全省规上工业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１２４％,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２０６％.部分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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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快速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２８倍,

光伏电池产量增长８７％.四是市场需求稳定恢

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３８２０５亿元,同比增

长５４％(全国６１％),其中６月当月增长５６％,

实现由负转正(４月３２％、５月－３６％).工业投

资增长１６７％,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２５５％.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５８５８亿元,下降１４％(全国

－０７％),降幅较１－５月份收窄１１个百分点,其

中限 额 以 上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增 长 ０５％ (全 国

０８％).五是开发区承载力有效提升.全省工业

类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６９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７％,高于全省投资增速７３个百分点.其中,

工业投资增长１９７％,占全省开发区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达到７２８％.工业类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１４２％,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３２个百

分点,为全省工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其中,山西

转型综改示范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２３５％,明

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六是市场主体快速增长.

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５６１万户,同比增长１３４

倍,其中,新登记企业户１０５０万户,增长２５２％,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４５１６万户,增长１９４倍.截

至６月底,规上法人单位数量共有２３８０５个,增长

２０％,其中,新纳入规上法人单位数６３２个.七是

质量效益大幅提升.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１８２２９亿元,增长２８６％,居全国第２位,其中税

收收入增长４２９％,居全国第１位.１－５月,规上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４２６％,利润总额增长

８７７％,分别居全国第２位和第３位.八是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

为６６７％,同比提高２８个百分点,PM２５平均浓

度下降４５％,９４个国控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７２

个,同比增加１３个,劣Ⅴ类断面１个,同比减少７

个.九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２７５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３２１ 万 人,分 别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６１１％ 和

９７４％.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两个月回落,６

月份为５７％(全国５５％).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１８５８８元和７０９９

元,增长５４％和６１％,分别高于国家１８和０３

个百分 点.市 场 物 价 小 幅 上 涨,CPI同 比 上 涨

１８％,与全国(１７％)基本持平.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向好,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故８２起、死亡１１０

人,分别下降７２９％、６９８％,未发生重大及以上

事故.

(二)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疫情防线更加牢

固.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始终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全面

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和省委“早、快、准”

要求,累计召开３７次省委疫情专题会,分析研判全

省疫情形势,安排部署疫情处置和常态化防控工

作,推动全省疫情防控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二是

强化防控体系.建立“五级书记抓防控”工作机制,

层层压实“四方责任”.出台“防止疫情隐匿传播

２０条措施”“以快制快１０条”“大规模奥密克戎疫

情应对处置实施方案５０条”等防控政策,建立多点

触发监测预警机制,“系统完备、因时因势、高效指

导”防控措施体系进一步成型.三是加强排查管

控.严格落实“落地核酸＋点对点转运＋精准赋

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排查、分类赋码、规范管

控.截至７月４日,累计排查到上海、北京、辽宁、

安徽、江苏、天津、西安等疫情相关地入晋返晋人员

１９５万人,全部精准管控到位.四是高效处置疫

情.坚持局部疫情处置与常态化疫情防控齐抓共

管,采取“整体封控、分区切割、划小单元、网格管

理”等策略,有效处置４月以来太原、晋中、运城、临

汾、晋城等多地散发疫情,守牢不发生疫情外溢和

隐匿传播的底线.

(三)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障扎实有

力.一是扎实做好煤炭增产保供.召开全省煤炭

增产保供和产能新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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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１０７亿吨的煤炭生产目标.加快煤矿产能核

增,完成６０座生产煤矿产能核增批复,新增产能

３３１０万吨.加快煤矿建设进度,６座煤矿开工建

设,１０座进入联合试运转阶段,５座完成竣工验收,

提前超额完成年初既定增产保供任务.开展专项

核查,推动电煤中长期合同价格执行到位.二是确

保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召开全省迎峰度夏能源保

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电力稳定运行等作出安排

部署.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抢

修,保持大电网配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全省未发生

电力紧缺情况.加大电煤统调力度,各燃煤电厂电

煤库存平均可用天数达到２５天,高于１５天的国家

目标要求.三是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加

快煤层气田钻井建设,华北油田沁水煤层气田日产

量突破５５０万立方米,成为国内首个地面抽采能力

超２０亿立方米的煤层气田.上半年,全省非常规

天然气产量增长２０３％.

(四)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业新动能发展

壮大.一是加强科技创新.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新认定６家新型研发机构和１５６户省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加快省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项目凝练,在

能源环保、煤机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多个重点

产业领域已初步凝练出重大项目４０余项.涌现出

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其中太钢研发的高端纯铁基

材,有效解决了高端合金用纯铁材料“卡脖子”问

题.二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针对八大领域技术

改造择优给予贴息、补助奖励支持,投入技改资金

９４亿元,支持１１８个技改项目实施.加快煤矿智

能化改造,２０座已全部开工,４座已经建成,５５０处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已建成２２０处.出台«关于推动

焦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召开全干熄焦改造

提升现场推进会,推动干熄焦装置建设,促进炼焦

产能逐步回升.有序推动煤电机组“三改联动”,大

力实施“上大压小”,今年重点推进的６个“上大压

小”前期项目,已有４个手续办理进度过半.成立

山西省废钢铁应用协会,推动废钢铁循环利用.三

是培育锻造重点产业链.制定出台«山西省重点产

业链及产业链链长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确定特钢

材料、新能源汽车等１０条产业链,推行产业链“链

长制”“链主制”.成立十大工作专班,多次召开重

点产业链工作推进会议,精选２０户链主企业、７６

户链核企业、４４１户链上企业,加快建链延链补链

强链.设立产业链培育专项资金,聚焦“链主”企业

培育、链条企业招引等七大领域,加大资金支持.

(五)狠抓市场主体培育,市场主体活力稳定恢

复.一是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进一步细

化市场主体倍增工程４８条意见和强化要素保障

７８条措施,形成３２６项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项

目化推进.依托“十大平台”建设,培育发展市场主

体.截至６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３５７６万

户,同比增长２１５％.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研究起草«山西省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方案»,明

确１１９项改革事项清单.持续深化“承诺制＋标准

地＋全代办”改革,推行“一项目一方案一清单”项

目审批模式,目前全省已完成代办项目５７５个.起

草«山西省“一业一证”改革实施方案»,打破“多个

事项多流程”的常规程序,推动实现“一表申请、一

证准营”.三是落实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积极落实

国家及我省系列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截止６月底,

全省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缴税费超过５８０

亿元,其中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超过４８５亿元,新

增减税降费４２亿元,办理缓缴税费超过５３亿元,

有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推动银行业降低贷款利

率,１－５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降低０２６

个百分点,其中普惠小微企业利率降低０５５个百

分点,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２６７％,高

于各项贷款１６４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６３３元,同比大幅减少２３７

元.四是开展困难行业助企纾困.落实稳工业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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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稳服务业６１条等系列纾困政策,帮助困难行业

市场主体恢复活力.汽车家电零售行业,发放９亿

元消费券,带动消费约８７亿元.住宿餐饮行业,引

导外卖平台下调商户服务费,减半收取锅炉检验检

测等费用.文旅行业,累计暂退７５４家旅行社服务

质量保证金１７亿元.

(六)狠抓项目建设,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一是

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召开全省稳经济促发展项目

谋划推进工作会,对标国家重大政策资金动向,精

准整合夯实重大项目储备.紧密对接国家设立首

期３０００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第一时间召

开全省政策性开发性项目融资电视电话会,成立工

作专班,及时组织各市和省属企业高效完成基金支

持项目申报工作.深化与国家基础设施 REITs政

策对接,加速推进太原清控、晋中瑞阳等项目筹备

申报.二是强力推进项目建设.组织开展两次“三

个一批”活动,共签约项目６８６个,开工项目６３９

个,投产项目５１１个.省级重点工程百项堵点疏解

行动加速推进,累计协调解决２０５个突出制约难

题.及时完成省级重点工程中期调整,增补一批标

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近期将按程序发布.上半

年,省级重点工程完成投资１２４５亿元,占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达３２９％.三是强化要素服务保

障.建立全省专项债券资金周调度、旬分析、月通

报和资金调整使用机制,截至目前,５９１亿元年度

专项债券已全部发行完毕,确保８月底前基本使用

完毕.加大“标准地”出让力度,成功出让２０１宗,

面积９３２公顷,同比增长５５３％.

(七)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一是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加速推进.出台山西

中部城市群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空间战略规划及综

合交通、生态环境等８个实施方案.加强重大项目

谋划,印发重要资源保护清单和２０２２年重点工程

项目清单,初步梳理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计划实施重大

项目５５９个.梯次推进项目建设,太原第二水源暨

滹沱河供水工程已开工,太忻大道、国道１０８改造、

太原西北二环高速等项目加快推进,太忻城际动车

正式开通,雄忻高铁、太原铁路枢纽客运西环线一

期预计年底开工.确定７项年内实施到位的便民

实事,正式颁发以“山西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冠名的

营业执照.二是中部城市群建设步伐加快.省委

省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关于支持和

保障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山西中

部城市群规划及细分领域规划加快编制,其中交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已上报省政府.加快项目

建设,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开工,“潇

河新城”建设项目、利用阳涉铁路电气化改造开通

平定、昔阳、和顺、左权客运服务正在加快推进,龙

城大街东延、大运路、滨河东路南延、小牛线西延等

重点联通道路计划年底建成通车.三是新型城镇

化扎实推进.持续开展城市更新,全省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开工１４１２个,开工率达到７９４％.主

干路综合管廊加快建设,太原、忻州、长治及山西转

型综改示范区已开工建设 １１０ 公里,完成投资

３８４亿元.四是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夯实农

业增收产业基础,推动设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蔬

菜、肉、蛋、奶产量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支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以及

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产值增速均超过

２０％.完善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对尚未消除

返贫风险的１３９万户２８５万人全部落实针对性

帮扶措施.抓好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编制完成全省

整体规划方案,支持１３６９个示范创建村(基地)

建设.

(八)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一是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纵深推进.出台２０２２

年行动计划,４２项试点任务全面启动.加快煤矿

智能化建设,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突破７５％.截止６

月底,新能源装机４０１２万千瓦,占比达到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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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抽水蓄能项目列入国家规划,成为国家抽水

蓄能中长期规划发布后全国首个被批复同意新增

纳规项目的省份.“新能源＋储能”综改示范区光

储网充示范工程入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项目.研究制定«山西省氢能产业发展中

长期规划(２０２２－２０３５年)».２２个公共建筑地热

能项目加快推进.二是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

扎实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省级层面１１９项任务

中１００项已全面完成.持续推进深化改革提质增

效三年行动,１８户省属企业全级次实现主辅业分

类核算占比达９７９％.出台省属企业扭亏减亏三

年攻坚行动方案,年度考核的３２２户企业中１５６户

实现扭亏.三是金融改革化险有序推进.全省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市县一体化运营改革顺利完成.

制定责任清单,压实高风险金融机构化解处置相关

部门责任.健全省属金融企业“N×３”工作矩阵,

进一步完善内控、激励和对标机制.推动成立地方

法人不良资产处置省市专班,全省银行业前５个月

处置不良贷款１３４亿元.汲取河南村镇银行事件

教训,将全省村镇银行全部纳入挤兑风险监测范

围,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四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

得突破.出台«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首次在社会

信用领域立法,全面提升全省信用工作法治化、规

范化水平,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综合性基

础性重要法规支撑.加强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信用信息归集力度,截至目前已归集各类信用信息

近８亿条.

(九)坚持治污染优生态,绿色低碳发展步伐加

快.一是开展碳达峰“山西行动”.修改完善«山西

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及能源、工业等７个重点领域

碳达峰实施方案,目前各项方案正陆续提交省委、

省政府审议.扎实推进“两高”项目整改,８２个项

目已整改完成６７个.加强能耗双控,印发«关于进

一步优化能耗双控工作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试行)»,起草完成«山西省“十四五”节能减

排实施方案»,分行业推进节能改造,一季度全省万

元 GDP能耗同比下降４８％,超额完成下降２５％

的序时进度目标.二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印发我省黄河流域“十四五”实

施方案,启动编制我省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五年实施方案.统筹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挂牌督办的２３个

问题已完成整改２２个,基本完成整改１个.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上半年争取黄河专项中央预算内投

资５１亿元,超过沿黄９省区平均水平.三是狠抓

生态环境治理.出台实施«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

通过“三法合一”方式,为汾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坚强法治保障.开展系列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全

省空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十)坚决兜牢民生底线,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一是千方百计稳定就业.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开

展春风行动“１０＋N”公共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为

困难学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７６２２万元,全力满足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截至６月底,２０２２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５８４％.推动农民务

工就业稳规模、强技能、提质量,农民务工就业

６０５３万人,已超过年度目标.帮扶失业人员和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１０３万人和１９万人,零就业家

庭实现动态清零.二是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密切

关注市场价格和供需变化,聚焦重要民生商品产供

储运销等环节,及早预警、果断处置.有效克服疫

情不利影响,开辟绿色通道,确保重点民生商品供

应不断档,居民消费价格总体稳定.三是持续提升

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大力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

截至６月底,已完工５个城镇社区养老幸福工程项

目,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实现１１市全覆盖.梯度推

进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首批试点华中大同济医

院山西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患者外转率降幅达

８７％,第二批两个试点全面启动.有效加强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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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系建设,省级P３实验室顺利竣工.四是切实

兜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落实国家安全生产１５条

硬措施,细化出台我省５６条具体举措,扎实开展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大力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上半年,全省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双双大幅下降,未发生重大及以上事

故.五是１２件民生实事加快推进.为怀孕妇女提

供免费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实施疑似残疾人诊断

评定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服务项目、开展免

费法律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在人流密集公共

场所配置８００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实施城镇养老幸

福工程、继续对既有住宅自愿加装电梯实施奖补、

开展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建设３００个户外劳动者爱

心驿站、实现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实施城区

小学生“放心午餐”食品安全保障工程等１０件实事

已达到序时进度,实施“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

程、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程２件实事进度达到

部门工作要求.

在国际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明显加大的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为

稳住全国经济大盘作出了山西贡献.这充分证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

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省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

落实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三大任务是扎实有效

的,我省在服从服务国家发展全局中推动高质量发

展是坚决有力的.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研判当前形势,我省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

挑战.从国际看,全球疫情仍处高位,病毒还在不

断变异,疫情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俄乌

冲突导致能源供应紧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供应

链稳定受到挑战,全球产业链或将发生重大变革,

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主要国际组织多次下调

２０２２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联合国、经合组织最新预测分别

下调至３６％、２９％、３１％、３％,IMF在本月将再

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我省发展的国际环境

依然复杂严峻.从国内看,面对疫情反弹等超预期

因素带来严重冲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科学决策、果断施策,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主要经济指标出现积极变化,PPI

持续回落,制造业PMI(５０２％)重返扩张区间,市

场预期有所改善,二季度顶住压力实现经济正增

长,上半年 GDP同比增长２５％.要看到,我国经

济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

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将在下半年召开,将为我省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

这是最大的利好、最大的机遇.从我省看,国务院

稳经济３３条、省委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２０条、省

政府稳经济４６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原

煤产量大幅增长,规上工业持续发挥支撑引领作

用,６月份工业用电量、太铁货运量稳定回升,物流

景气指数５５％,较上月回升３４个百分点,经济运

行呈现趋稳向好态势.但稳定恢复的基础还不牢

固,要深刻认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

压力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仍然

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５个方面:

(一)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较大.在上

半年 GDP增长５２％的基础上,要完成 GDP增长

６５％左右的目标,下半年 GDP 增速需要 达 到

７６％左右.考虑到下半年我省主导产品价格稳

定、产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

长势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有可能.但也要看

到,去年下半年受煤炭产量价格双高影响,GDP占

全年比重为近年来最高水平,今年下半年增长基数

较大,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二)部分产业行业稳增长动能不足.炼焦工

业受产能压减影响,焦化运行产能下降,新建产能

接续不足,上半年焦炭产量下降３２％,炼焦工业

增加值大幅下降１０６％,前５个月实现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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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２％,短期内难以扭转下降趋势.钢铁工业上半

年增加值虽增长５３％,但今年我省面临粗钢产量

压减任务,同时铁矿成本上升导致钢厂盈利承压,

前５个月实现利润下降４０２％,将对钢铁平稳增

长产生一定影响.建材工业受房地产业低迷影响,

上半年水泥产量大幅下降１８８％,建材工业增加

值下降４６％,稳增长压力较大.建筑业先行指标

不容乐观,上半年全省工程项目立项总额同比下降

１３２％,建筑业新签合同额同比下降８９％,难以

支撑下半年建筑业平稳增长.

(三)房地产业下拉影响突出.上半年,全省房

地产业增加值下降２３％,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２６９％,商品房销售收入下降２９８％,房地产市场

低迷态势正在向关联行业传导.投资方面,上半

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７７％,其中太原房

地产开发投资下降１７９％,负拉动全市投资７８

个百分点.消费方面,房地产部分相关行业销售不

振,全省限额以上家用电器类、家具类、建筑和装潢

材料类零售额分别下降３３０％、２７８％和１０５％.

土地出让方面,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１８８９亿元,下降１８６％,减收４３１亿元,对政府

性基金收入影响较大.同时近期国内出现大范围

“强制停贷”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妥善处置.

(四)市场信心还需持续提振.市场信心是支

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信心不足很难保持经济持

续增长.市场避险情绪较高,疫情影响下,居民预

防性储蓄上升,部分企业扩张意愿下降,资金沉淀

为存款,６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

额同比增长１６９％,高于贷款余额６６个百分点.

投资意愿较弱,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２７％,较１－

５月下降３７个百分点,低于全国０８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持续下滑,严重影响了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半年全省投资仅增长

５４％,低于全国０７个百分点.消费依然低迷,尽

管我省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但上半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仍下降１４％,其中商品零售下降

１５％,重点监测景区经营收入下降６９９％,餐饮

收入仅增长０１％.

(五)部分工业企业效益下降.１－５月,全省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虽然同比大幅增长８７７％,但

主要是受利润占比达８４１％的煤炭工业大幅增长

２４倍拉动.我省主要工业产品价格高位运行导

致下游企业生产成本升高,利润空间下降,盈利能

力减弱.１－５月,非煤工业利润同比下降４４７％,

消费品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利润分别下降２６６％和

２０６％.工业企业亏损面达３７１％,特别是民营

工业企业和规上中小工业企业亏损面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

下半年,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省委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未雨绸缪,慎始如

终抓好疫情防控,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

坚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６５％左右,在实际工作

中尽可能争取更好结果”目标不动摇,加强预研预

判,做好政策储备,确保我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为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作出山西贡献.

(一)全力以赴完成能源保供任务.贯彻落实

全省煤炭增产保供和产能新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不折不扣完成好国家下达我省的能源保供政

治任务.抓生产调度.在做好疫情防控和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加强统筹调度,科学安排生产和设备

检修,加快提高煤矿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挖潜增效释放先进产能,确保完成全年１０７亿吨

增产目标.抓产能核增.用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强

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快推进产能核增审批进

度.开展不达产煤矿生产能力评估,清理处置无效

低效产能,促进煤炭优质产能依法合规加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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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符合条件的煤矿要做到“应核尽核、应增尽

增”.抓矿井建设.加快推动在建煤矿建成投产,

推动国家已核准煤矿开工,加快推进新建接续煤矿

项目核准建设,对长期未开工、停缓建煤矿,按照

“一矿一策”原则分类处置,推动具备条件的尽快开

复工.抓保通保畅.统筹煤炭铁路发运,保障货运

等物流畅通,加快储煤基地建设,强化各市能源运

输保障调度指挥,确保煤炭增产保供各环节保障有

力、运行顺畅.抓迎峰度夏.落实好国务院迎峰度

夏能源保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加强煤矿储备

煤和电厂存煤监测调度,持续强化电煤中长期合同

履约.做好设备检修,防止发电机组非计划停运,

用好市场化手段引导错峰生产、避峰用电,不断加

强居民、公共服务、重大项目用电保障,确保全省供

电用电秩序平稳.

(二)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加强政策落实.

继续顶格执行好国家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等各项政

策措施,推动我省市场主体倍增“１＋１＋８＋１”政策

体系落地,密切跟踪落实效果,确保各类惠企政策

应享尽享、全部兑现.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政府采

购合同份额,纾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加强服务保

障.重点做好新增市场主体服务,实施好«进一步

优化政务服务促进市场主体培育发展工作方案»,

优化审批手续办理.加大“证照分离”改革力度,有

序扩大电子证照应用.加快研究支持政策,组合式

促进个体经济快速发展.加强助企纾困.持续巩

固提升入企服务成果,继续深化政银企合作、产供

需对接,特别要关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持

续清理中小企业拖欠账款.进一步完善企业资金

链应急周转保障资金管理机制,发挥好政府性融资

担保体系作用,有效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加强培育

引进.着力抓好“十大平台”建设,围绕制造业、特

色轻工、特优农业等领域,做大做强特色专业镇和

产业集聚区.深入实施“链长制”,发挥“链主”企

业、头部企业作用,开展好全产业链招商.尽快设

立省级天使投资基金,培育壮大风投创投市场主

体.大力推进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培育一批专

精特新“链核”企业,增添一批规上工业“骨干”

企业.

(三)统筹抓好服务业恢复发展和消费回暖.

抓住当前疫情趋稳有利时机,着力挖掘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服务业困难行业恢复活力.开展家电以旧

换新和家电下乡活动,指导各市开展消费促进和消

费券发放活动,重点向汽车、家居、家电等行业倾

斜.及时发放第二批“爱心消费券”,鼓励家电企

业、家居卖场等与政府消费优惠政策做好衔接,落

实好国家汽车消费补贴政策,深入挖掘二手车消费

潜力,继续开展好“晋情消费品质生活”等系列促

消费活动,促进居民和大宗消费回暖,推动批发和

零售业恢复发展.把握暑期出游旺季,实施好“山

西人游山西、好邻居多走动、远程游客晋行时”等文

旅活动,推出一批疫情常态化下的旅游线路产品,

通过以奖代补、项目贴息、线路补贴、门票补贴等方

式给予文旅企业资金扶持,对吸收游客人数达到一

定规模的旅行社给予适当资金补助,更好满足群众

出游需求,促进住宿和餐饮业恢复活力.落实好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兑现人才购

房补贴、契税补贴等政策,指导各市按照既定的保

交楼方案,妥善化解逾期未交付项目风险,切实稳

定房地产市场预期,推动房地产业恢复健康有序

发展.

(四)凝心聚力扩大有效投资.突出抓好省级

重点工程建设.开展好中期调整,增补一批投资规

模大、前期条件成熟、先进性强的好项目,发挥好省

级重点工程总指挥部作用,深入开展百项堵点疏解

行动,持续加强“六定”管理,推动未按期开工项目

应开尽开,加快集大原高铁、太原武宿机场三期改

扩建、太原地铁１号线等重大项目建设,以重点工

程为牵引稳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适度超前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水利、交通、地下管网、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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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筛选一批成熟度较高的项目,加快完善前期

工作,提早开工建设.成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

工作专班,积极对接国家部委,争取更多基金额度,

支持我省基础设施建设.稳定房地产投资.开展

“批而未用”土地专项清理,增加改善性住房和保障

性租赁住房土地供应,全面推行房屋建筑“拿地即

开工”、施工过程价款结算支付,加快项目落地建

设,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强度.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尽快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投资的实施意

见»,定期向民间资本推介优质项目,引导民营企业

参与特许经营,鼓励民间资金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建

设.强化项目资金保障.进一步优化整合打捆零

散项目,精准对接、积极争取更多国家资金支持.

抢抓国家调增８０００亿元政策性信贷额度支持基础

设施建设重大机遇,构建基础设施重大项目政银企

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省内政策性开发性贷款加速

投放.动态跟踪对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安排

动向,最大限度争取国开行、农发行支持额度,全力

以赴用活用好３０００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资金.

提前开展２０２３年专项债券项目储备,有针对性做

好新能源、新基建等新增支持领域项目谋划和资金

需求研究,变“钱等项目”为“项目等钱”.

(五)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深化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扎实推进２０２２年行动计

划.密切跟踪对接韩正副总理来山西调研时我省

诉求清单事项,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强化“双碳”引

领,全力支持４３个减碳零碳负碳技术攻关,加快智

能化采掘工作面、１５个“新能源＋储能”试点、１０个

重点推进的抽水蓄能等项目建设.深入推进地方

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快构建“N×３”对标体系,

出台«山西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方案»,抓紧设立

农村信用社稳定发展基金,稳妥推进高风险机构改

制化险.针对近期部分地区金融系统舆情、上市公

司退市等事件,开展风险大排查、大起底,坚决杜绝

大规模恶性群体性事件和严重舆情事件,守牢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认真落实全省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推

进会工作部署,进一步完善投资管理制度,强化对

投资决策的全过程监督,建立常态化项目后评价机

制,切实把投资管控管到位.坚持主辅分离,做优

做强主业,锻造长板服务转型.针对既定任务推进

不达预期情况,要集中力量一事一策,确保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全力推进提质增效、扭亏减

亏三年行动,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推动主要经营指标全面迈过全国同行业水平这

个“生存线”,力争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这个“发展

线”.全力建设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主动对

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开通更多常态化铁水联

运班列.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和关键装备及零部件

进口,加快武宿综合保税区 RCEP产业园、太原国

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建设,高起点申建中国(山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谋划打造太原临空经济区,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六)持之以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始终抓好

产业转型“两篇大文章”,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能源工业要加快煤电联营、煤电与可再生能源联

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一体推

进、一体落实.大力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

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加快煤改电、煤改气

工作,加快５G 智慧矿山建设,推动智能化发展.

钢铁工业要科学压减粗钢产能,有序推进城区钢厂

超超低排放改造,鼓励引导企业加强技术改造、提

升设备水平,打造特钢产业链条,有序推动电炉炼

钢,淘汰落后低效产能.炼焦工业要深化“三改造”

“两运行”,加快实施干法熄焦技术提升改造,尽快

上马干熄焦项目,逐步淘汰湿熄焦,完成第一批化

工园区认定工作.加快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落实好全省重点产业链链长制工作会议精神,发挥

好２０家链主企业龙头带动作用,聚焦延链补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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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用好我省２３条产业用地支持政策、战略性新兴

产业电价、能耗和环境容量优先配置等政策措施,

加快打造特钢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风

电装备、氢能、铝镁精深加工、光伏、现代医药、第三

代半导体、合成生物等１０条重点产业链.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全力发展半导体、信创、大数据等数

字产业集群,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积极

争取各类国家级数据中心落地.加快推进５G 基

站建设,确保全年新建５G 基站３万个,基本完成

高铁、高速沿线通信网络覆盖.积极开展数字技术

示范应用,鼓励推广“５G＋智能煤矿”“５G＋工业互

联网”等融合发展新模式.

(七)切实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主引擎作用.夯

实项目支撑.充分发挥开发区作为项目主要承载

地作用,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重大政策及我省

部署要求,系统谋划、科学论证、滚动推进,不断完

善项目储备.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持续跟踪

问效,确保已签约落地项目尽快投产达效.持续加

强区内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适度超前布局一批５G

基站、物联网、工业及能源互联网等新基建项目,增

强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开展精准招商.围绕市场

需求、龙头企业、核心产品,开展长板招商、产业链

招商、链主招商.聚焦１０个重点产业链,突出“链

主”“链核”企业关键作用,瞄准产业链短板缺项,以

产品引零件、以终端带前端,大力发展上下游关联

产业、关联项目,实现集群化发展.创优发展环境.

持续深入落实«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山西省

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深化“三化三制”“三改集

成”“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等重大改革,打通

体制机制堵点难点,优化简化土地区域评价等程

序,持续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推动各类要

素向开发区集聚,吸引更多企业来晋投资兴业、实

现共赢发展.强化考核评比.聚焦全年开发区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５％目标,优化目标体系,提升

指标设置针对性,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严格落实“末

位淘汰”制度,做到硬考核、真兑现.

(八)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好国家重

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编制完成我省建设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试验区五年实施方

案,尽快出台剩余９个专项规划.推动我省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和２２项工作计划落实落

地.加快建设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推动“三级三

类”规划在今年１０月底前编制完成.积极对接国

家部委,争取将“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纳入国家级区

域重大战略融合发展试点.推动大盂产业新城、古

交、代县设立省级开发区,支持中北高新区扩区.

全力推进太忻大道、滹沱河供水等项目建设.扎实

推进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全面落实山西中部城

市群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各项部署,加快

编制山西中部城市群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定期

更新山西中部城市群项目清单、工程清单、保护清

单、政策清单,加快项目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全力做好我省问题排查

整改,确保整改彻底.全面落实我省加大力度支持

脱贫人口增收３０条政策措施,用好产业帮扶、务工

就业等举措,促进脱贫人口和农民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着力壮大县域经济,积极培育富民增收主导产

业,逐步缩小发展差距.

(九)坚决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山西行动.加快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 切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

施意见»«山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能源、工业

等７个重点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推进碳排放统

计核算工作,持续跟踪和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坚持

先立后破,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

和碳中和技术突破,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大力

推进各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同步提速.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

水平项目盲目发展.按照国家要求,进一步完善

“两高”项目范围,强化拟建“两高”项目准入,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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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违规项目完善各类手续,力争早日完成整改.

进一步完善我省能耗双控政策,出台«山西省“十四

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十四五”节能减

排目标和重点任务.做好六大高耗能行业及煤炭

行业节能改造工作,确保重点行业节能改造任务顺

利完成.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中

央环保督察和黄河、汾河警示片反映问题整改,确

保所有问题全部完成验收销号.加大水污染治理,

推动焦化、钢铁等重点行业深度治污,做好散煤治

理,强化工业固废堆场、尾矿库环境监管,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落实好«山西省汾河保护条

例».

(十)持续保障改善民生.慎终如始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落实省委“早、

快、准”要求,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因时因势

优化防控措施,牢牢守住山西阵地.进一步筑牢外

防输入防线,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场所和重点人

群的服务管理,持续抓好社会面核酸筛查,切断所

有可能的风险传播渠道.规范健康码查验场景和

赋码规则,更好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进一步提

升疫情处置能力,提升疫情处置效率,以最小范围、

最短时间和最低成本控制住突发疫情.持续抓好

救治医院、方舱医院相关设施建设改造工作.进一

步夯实基层防控基础,继续加强对基层一线防疫人

员的关心,继续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严防严控

的基础.优先抓好稳就业保就业.用好市场化社

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支持初创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发展,更好带动就业.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已确定的拓展毕

业生就业渠道政策.强化失业人员跟踪服务和困

难人员兜底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尽

快就业.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深入推进国有企业

负责人薪酬和国企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执行好工资指导线、

最低工资保障等制度,增加工资性收入.落实好义

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的政策.持续做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政策,带动群

众增收.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参保

计划,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的户籍限制.完善各项社会保险省级统筹,

积极稳妥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推进实施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强社保基金监

管.用好“爱心消费券”,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

助,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疫情期间正常

就医需求.继续办好年初确定的十二件民生实事.

推进粮食增产保供稳价.抓住第三季度农业生产

黄金时期,组织相关地区做好秋粮补种改种和田间

管理,科学防范农业灾害,确保粮食稳产增产.抓

好粮食收储工作,强化监测预警,确保市场粮源稳

定.做好米面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物资供应,落

实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开展自

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严防交通、建筑、煤矿、燃气等

方面安全事故.强化监测预警,积极应对极端天气

变化,确保安全度汛.加强救援装备配备和应急救

灾物资储备,持续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同时,要做好经济监测调度和预期管理,狠抓

应统尽统、颗粒归仓.积极筹备好“奋进新时代”主

题展览山西展区、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双创活

动周山西分会场等会展活动,充分展示我省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让我们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监督支持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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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省十二次党代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委

专题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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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志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

一、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我省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顺利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在此基础上,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展,省本级决算情况总体较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

情况:

(一)２０２１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支 决 算

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西

省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１年决算完

成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数比报告的

８６０７５亿元减少０１３亿元,主要是在库款报解整

理期少量非税收入退库;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数比报告的１０５１５亿元减少１３９亿元,主要

是收回部分财政拨款结余资金.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８６０６２

亿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１２３３％,比

上年增长３２５％,主要是２０２０年受疫情影响基数

较低和２０２１年煤炭行业拉动作用较强.主要收入

项目的完成情况是:增值税２２５４７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７６％;企 业 所 得 税 １００６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３２４％;个人所得税１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７％;

资源税２９７７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９２％;非税收入

２１９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２３％,主要是扫黑除恶

罚没、两权价款等收入完成较多.

２０２１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０５０１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３５％,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４２％.主要支出项目的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３９６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５％;公共安全支

出８７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教育支出１６８８４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１％;科学技术支出３０５８亿

元,为预算的７８％,主要是科技计划项目储备滞

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７４３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６１３亿元,为预

算的９９９％;卫生健康支出３２６５亿元,为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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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１％;节 能 环 保 支 出 ２１３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６８％,主要是清算新能源汽车补贴资金量减少;

城乡社区支出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农林水支

出１０６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１％,主要是受易地

扶贫搬迁融资还款周期波动因素影响,２０２１年度

应还债券及贷款规模减少;交通运输支出１３９２８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２％;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１５０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１４２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粮油物资储

备支出６９４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５％,主要是２０２１

年中央资金减少.

２０２１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收 入 为

３９３４２４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８６０６２亿元;中央税收返还性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

中央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８７２１７亿元;中央

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２１６１２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收入５０２８４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１０５３３亿元;

上年结转收入３９５３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３５８３亿元,调入资金３１６６亿元.

２０２１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支 出 为

３８６１４４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１０５０１１亿元;拨付市县税收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３亿

元;补助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１７６４１４亿元;

补助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３２７６６亿元;债务转

贷支 出 ３９３９８ 亿 元;地 方 政 府 债 务 还 本 支 出

２４０２亿元;上解中央支出４８５１亿元;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１９１２６亿元,调出资金００３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结转２０２２年７２８

亿元,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３３２７亿元,增长８４２％.

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３９５３亿

元,实际使用１４７７亿元,结余２４７６亿元,除确需

２０２２年继续使用的资金外,其余按规定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２１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规模为

２２１２７亿元,经省人代会审议批准,２０２２年调入省

级预算６０８６亿元,目前余额为１６０４１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０亿元,动用２０９

亿元用于应急救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疫苗接种

等方面,结余７９１亿元已平衡预算.

省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２０２１年

余额为２２１１亿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

性收支差额.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２０２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１４亿元,主要

原因是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过“紧日子”要求,

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要求,大力

压缩“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

００２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１５亿元,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１８５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４２亿

元,运行维护费１４３亿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对２０２１年省级财政的部分国

库集中支付业务实行权责发生制核算,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权责发生制列支８７１６亿元、政府性基金

列支１８９５亿元,主要是中央资金、科研经费、债券

资金等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余.对这部分资金,财

政部门将在预算执行中加强管理,加快预算单位支

出进度,尽快发挥资金效益.

(二)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情况

２０２１ 年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５３８１亿元,为预算的５８９％,下降２０９％,主要

是土地出让情况不及预期.加上转移性收入１３７

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１３７亿元,上年结余１７８３亿

元,债务收入６４４８５亿元,调入资金００３亿元,收

入总计７３１５９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执行１５８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７％,下降４１８％,

主要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加上转移

性支出４８７４亿元,上解上级支出００８亿元,调出

资金８０７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５０２３９亿元,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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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７１７９５亿元.收支相抵,结余１３６４亿元,结

转下年使用.

(三)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

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６１４８亿元,为预算的２９６％,下降６２％,主要是

产权转 让 收 入 不 及 预 期.加 上 中 央 补 助 收 入

２０６５亿元,上年结余７２９亿元,收入总计８９４２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４８１４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０％,下降５５３％,主要是２０２０年拨付

城商行改革化险资金一次性因素.加上转移性支

出３１３２ 亿元,调出资金 ９９６ 亿 元,支 出 总 计

８９４２亿元.

(四)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

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１３４９９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９７％,增长３４４％,主

要是部分社会保险费减免缓政策陆续到期,加之

２０２１年煤炭形势向好,社会保险费收入较２０２０年

有较大幅度增加.加上上年结余１５１０９４亿元,收

入总计２８６０９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

出执行 １２４１４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９％,增 长

１１％.收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１６１９４６亿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２１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 １１４５５１ 亿元.

其中,发行新增债券８３９１６亿元,建立新增债务限

额“项目＋切块＋因素”分配办法,综合各市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项目储备规模和质量、财政承受能力

以及政府债务管理绩效等因素科学分配限额,省本

级留用２２７４７亿元,转贷各市６１１６９亿元,重点

支持了汾石、晋阳等收费公路６５９１亿元、大水网

工程７亿元、山西农谷５５亿元,以及全省建制镇

污水处理雨污分流改造７４２亿元等民生保障项

目,截至年底支出进度达８５３８％;发行再融资债

券３０６３５亿元,省本级留用２３７亿元,转贷各市

２８２６５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

２０２１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３４４７６亿元、利息１６１７４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

本金２３７亿元、利息３４６７亿元;各市偿还本金

３２１０６亿元、利息１２７０７亿元.

截 至 ２０２１ 年 年 底,全 省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５４１２９９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

５６９２０４亿元以内.其中省本级债务余额１１７１６

亿元,各市债务余额４２４１３９亿元.全省政府债务

率预计７８９％,其中省本级政府债务率９３％,政府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个别市县政府债务率较高,

风险不容忽视.

以上决算具体情况详见«二〇二一年山西省省

本级决算草案».

(六)２０２１年重点财政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１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努力降低不利影响.

安排财政补助资金２８１３亿元,保障各地医疗救治

和疫情防控资金需要.支持疫苗免费接种,实现资

金先于疫苗足额到位.与此同时,综合考虑新冠肺

炎疫情对市场主体和基层财政运行造成的影响,严

格落实中央各项减税政策,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

费,减免７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３项政府性基金,

２０２１年全省累计新增减税降费３０４１８亿元;着力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加大

财力下沉力度,下达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

本 财 力 保 障 机 制 奖 补 资 金 等 财 力 性 转 移 支 付

７８１９１亿元,增长１３４６％,有效增强了基层“三

保”保障能力.

２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超常规支持

科技创新,统筹各类财政资金８３５６亿元,其中省

本级３０５８亿元,增长１３７１％.支持我省重大科

技项目实施,下达１９亿元支持国家先进计算太原

中心建设,为政府、教育、军民融合、科研及能源等

应用领域开展超级计算应用服务.加大基础研究

投入力度,安排８０００万元资助自然科学基金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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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科技研究基金两类项目１１９８项.大力推进创新

平台建设,支持１０个省实验室筹建,新立项建设

３５家省重点实验室和３３家省技术创新中心,培育

认定１３家新型研发机构.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

经费管理,大幅精简预算科目,优化经费拨付机制,

提高间接费用比例,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省级安排人才专项资金７６亿

元,增长１１３％,其中支持山西大学等３１所高校、

科研院所及企业引进９７３名博士及博士后,引进博

士人数创历年新高.

３兜牢基本民生底线.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和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

力度,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３９５ 亿元,惠及

２１２８６万名职工.支持职业技能培训,下达专账

资金１９５５亿元,累计培训２２０３万人.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建立省属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

补差制度,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下达

４３８亿元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

准,约５１万名学生受益.支持开展省级“双高计

划”职业院校建设,足额安排高职扩招经费.下达

８４６亿元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支持高等教育

非均衡发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４５％左右,建立城

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６５岁以上参保人员每人每

月发放２０元,８０岁以上参保人员每人每月发放３０

元.强化卫生健康投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提高

到５８０元、７９元.门诊费用实现跨省直接结算,惠

及１１２３万人次.加大对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各

项资金投入,支持由“治已病”向“防未病”转变.下

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２２０２亿元,支持

棚改开工建设１４７万套,老旧小区改造２６３８万

户,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新建、改建租赁住房１４４万

套,盘活存量住房３７４万套.

４全力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达６０６７

亿元衔接资金,保持财政投入总体稳定.全力抓好

粮食生产,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农民农资

一次性补贴等资金３８２１亿元,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下达农田建设补助资金３７２９亿元,采用财政

直接补助和撬动社会资本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建设

高标准农田３２８８万亩,高效节水灌溉６０万亩,提

升耕地产能.推进农业产业发展,下达农业生产发

展、乡村振兴战略有关资金１３７８亿元,同步将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

例提高至５５％.安排“七河”“五湖”水利工程资金

１２亿元,支持改善河湖生态环境,提升生态保护治

理能力.安排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９９４亿元,

大力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建成农村公益设施

３５００多个,３４２万人受益.安排美丽乡村补助资金

５７４亿元,通过竞争立项选择３９个县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支持１个县开展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推

动红色村组织振兴,在３０个村开展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投入农村人居环境资金７３８亿元,支持开

展乡村环境治理,改建新建农村户厕３１万户.

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加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资金规模,稳定实现汾河“一泓清水入

黄河”.下达３５亿元支持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安排省级配套资金

４２８亿元专项用于开展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环

境修复治理.支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下达

８９６亿元完成造林１７６１７万亩,我省森林覆盖率

达２３５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投入４６７亿元

提升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能力,新建建制镇污水处理

厂７１个,完成雨污分流改造１８４５２公里,城市人

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６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下达省级技术改造资金１７８７亿元,支

持项目１６５个,全省工业技改投资完成７８０亿元.

其中,清算焦化行业过剩产能奖补资金６９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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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全省４０２７万吨产能压减任务圆满收官.壮大

培育新兴动能,投入４３４亿元支持“１１１”创新工程

等相关项目１５７个,支持培育我省绿色制造、技术

创新、两化融合等新兴动能.积极兑现国家和我省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下达１８７８亿元支持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投入３２９亿元确保太原国家级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试运行,成为全国“十四五”期

间首个启动申建并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的骨

干直联点,为我省推动５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网络基础保

障.充分发挥产业投资基金作用,下达政府引导资

金５亿元,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新能

源新材料等领域发展.

７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引导督促按期完

成化债任务.压实市县政府化债主体责任,将化债

任务列入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落实化债

奖励政策.积极化解重点债务风险,强化化债监督

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举债问责力度.认真履行国有

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构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

“四梁八柱”,完成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六定”改革,

全方位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各项工作.为城商

行化险提供资金支持,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全力支

持山西银行挂牌成立.

８强化财政体制机制建设.印发«省直部门

争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奖励办法»,对省直部

门争取中央资金给予增量和增幅奖励.建立执行

中动态压减收回机制,省级预算执行进度从２０２０

年的８８％提高到２０２１年的９２％(同口径).建立

省级大额项目支出财政事前评估机制,对需财政投

入５０００万元(含)以上的新增或到期延续项目的财

政资金投入情况与承受能力等进行综合分析和评

估,增强了项目可行性和成熟度.制定印发«山西

省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办法»,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全

流程监管机制和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

“不能腐”机制建设.出台应急救援、公共文化、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４个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为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突出绩效导向,推动预算

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建立与预算同步申报、审核、批

复的绩效目标工作机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全覆

盖.扩大重点评价范围,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对预

算执行绩效情况进行科学评判,并将绩效评价结果

作为安排预算、调整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９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实施财政

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将３５项转移支付资金

纳入直达范围,基本实现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严

格按照不做“甩手掌柜”,当好“过路财神”的要求,

强化省级保障职责,２０２１年中央下达我省直达资

金８３８６５亿元,全部直达市县,保障基层尽早使用

资金、缓解实际困难.健全直达机制,要求各级财

政将对应中央直达资金安排的地方资金作为直达

资金管理,一并纳入监控系统,确保每一分钱都用

于保基本民生、惠企利民领域.优化直达资金监

管,依托监控系统积极主动开展动态监控,实现从

资金分配源头到支付使用末端全链条、全过程跟

踪,确保资金安全使用.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坚强

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及代表委

员们监督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

和全省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结果.与此同

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财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

不足,如审计提出的“预算收支管理不够到位、绩效

目标未实现全覆盖”等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积极

采取措施确保整改到位,同时从源头入手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强化预算执行和财政支出管理与监

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二、今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财

政工作重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８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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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６％,增收４０５３亿元;全省

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２７２７２ 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７２％,增支１８３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２２９６亿元,比上年

下降１６６％,减收４５６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１８８９亿元,下降１８６％,减收４３１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７３６１亿元,比上

年增长３８３％,增支２０３９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４４亿元,比上年

增长４７１％,增收１４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２１１亿元,比上年下降５２７％,减支２３５

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８０７４亿元,比

上年下降３７％,减收４１２２亿元;全省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９６３４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１％,减

支６２２６亿元.

当前全省财政收支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较快,超额实现收

入过半.今年以来,全省经济总体延续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支撑了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２８６％,剔除留抵退税后同口径计算,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４４％.上半年全省完成年度收入预

算的６１４％,超额实现收入目标过半任务.二是

税收收入增势良好,煤炭行业拉动增收贡献突出.

上半年,全省税收收入完 成 １４６５１ 亿 元,增 长

４２９％;若 扣 除 留 抵 退 税 因 素 后 同 口 径 增 长

６３９％.上半年,全省煤炭行业税收完成１０３６６

亿元,占税收总额的７０８％;共增收５９９９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４倍,成为拉动税收收入和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收的主要动力.三是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总体保持较高强度,民生领域保障有力.上半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７２％,在上年基

数较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较高强度.全省民生支

出２１５９６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７９２％,

支出进度快于总体支出进度６１个百分点.四是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较多,主要是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不及预期;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长

较快,主要是今年６月底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全部发

行完毕,比去年提前５个月完成全部任务,同时进

一步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五是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是市县加快国有企业

利润上缴进度以及破产清算拉动;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下降明显,主要是上年对部分国有企业注入

资本金较多,今年按照工作计划安排尚未形成支

出.六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均有小幅下降,主

要是受社会保险基金缓缴政策以及中央调剂金政

策调整影响.

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省人大有

关决议,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

重精准、可持续的要求,靠前发力、主动加力,扎实

做好惠企业、稳收支、促发展、保民生、推改革各项

工作,持续提升算账理财能力,支持保障我省经济

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算好“助企惠民”账,顶格落实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加速落实大规模留抵退税,按照国家统

一部署,对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１３个行业,一次性

退还增值税存量留抵税额,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

税额.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不折不扣落实

中央出台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延续实施扶

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税降费等系列

政策;在权限范围内实施我省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

标准下调、按５０％顶格减征“六税两费”并扩大政

策适用范围、阶段性缓缴特困行业企业社保费等减

税降费政策.与此同时,全力支持市县落实好税费

支持政策,将中央财政小微企业留抵退税补助资

金、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

资金２４２９７亿元尽快分配下达市县,对留抵退税

专项资金实行国库单独拨付,逐月预拨、滚动清算,

目前已足额调拨相关资金１１８２２亿元,确保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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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动态存有半个月的退税所需资金.印发关于

进一步惩治违法违规组织非税收入的通知,及时更

新发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目

录清单,坚决打击乱收费行为.截至６月底,全省

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轻负担和增加现金流超过５８０

亿元.

二是算好“收支管理”账,全力确保财政平稳运

行.在认真落实退税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扎实

做好税收组织,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骗税行为,深入

挖掘非税收入潜力,统筹加大矿产资源收益、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收缴力度.全力以赴争取中

央支 持,截 至 ６ 月 底,争 取 到 中 央 转 移 支 付

２２９９７３亿元,超过去年全年８３个百分点.争取

到专项债券５９１亿元,较去年增加８亿元,在全国

规模与去年持平的情况下增长１３７％.成功争取

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实

验县、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城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城市等竞争性

项目,预计获得中央资金２１６亿元.牢牢坚持过

“紧日子”,２０２２年省级预算编制继续压减非急需、

非刚性等一般性支出,省级部门单位其他运转类项

目比上年减少８４亿元,同口径下降１１２％.兜

实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进一步加大财力下沉,下

达市县财力性转移支付８４９５５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１０７９亿元,将全省所有县(市、区)“三保”预

算纳入上级财政部门审核范围,对“三保”保障压力

大的县区及时启动库款应急调度,确保基层“三保”

不出问题.

三是算好“长远发展”账,倾力支持全省高质量

发展.省级今年全面实施零基预算,创新制定大事

要事保障清单,新增和统筹相关资金３９４亿元,支

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城市群和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市场主体倍增工程、乡村

振兴、民生保障等五大重点领域项目,占省级项目

支出的４０％以上.管好用好今年已争取到的中央

基建资金７１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６４％,增加

３６９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安全保障工

程、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项目建设.加快专项债

券发行使用,６月底全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全部发

行完毕,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基本民生保障等公

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安排省级消费券资金

４２亿元,支持各市发放政府消费券.全力支持产

业发展,落实省对县级、开发区财政奖补政策,下达

县级和开发区税收增量奖补资金２６３４亿元,增长

１８８％.下达技术改造专项资金８９３亿元,采取贴

息、补助奖励等方式,对产业集群发展、链主企业培

育、智能制造示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项目

给予支持.安排省级新能源汽车补贴８亿元.用

好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按标准对新建５G基站

给予定额补助.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投

入力度,支持我省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牵头承担

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改革完

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在经费申报、拨付、使

用、绩效和劳务费发放等方面进一步赋权减负松

绑.足额安排并下达人才专项奖励资金,支持高层

次人才引育,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引进博士

及博士后等青年人才.认真履行国有金融、文化企

业出资人职责,首次在省属金融企业开展对标考核

管理,激励引导金融企业对标国内标杆企业找差补

短、提质增效,首次设立省属文化企业专职外部董

事,扎实推进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穿透式、全过程监

管.下达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５３亿元,支

持中小微企业小升规、专精特新、规范化股改、双创

特色载体等多领域发展.选取４个市作为试点设

立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省级按市级出资额的１/３给

予支持,全力为小微企业等提供信贷支持.灵活采

取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措施,

超２３０亿元的政府采购合同授予中小企业.阶段

性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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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租金.加快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今年

省财政注资２亿元,连续第５年增资省再担保集

团,深入推进融资担保机构市县一体化运营改革,

更好促进银行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贷款融资.

创新举办财政政策解读宣介会,邀请驻并金融机构

详细了解财政政策并开展合作对接.

四是算好“民生民心”账,切实保障改善民生事

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今年截至６月底,全省累

计投入疫情防控财政资金３９４４亿元.加大财政

支农资金投入力度,下达中央和省级衔接资金

６２３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安排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２１亿

元,重点支持三大省级战略和五大平台建设、做优

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和推进有机旱作农

业.安排资金２亿元大力支持种业振兴行动.超

常规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在继续按照６７

元/亩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基础上,加大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力度,粮食作物亩均补助２１４元.

实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整村推进厕所革命财政

奖补政策,安排３１１亿元支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抓好就业促进工作,下达就业资金２００８亿元,延

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优化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及奖补,着力稳定现有就业,增加新的就业,抓

好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支持构建

高质量教育体系.落实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两免

一补”和营养膳食补助政策.稳步支持本科层次职

业大学、国家和省级“双高计划”院校和高水平中职

学校建设.下达双一流建设资金１１８亿元,支持

引导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等高校努

力创建“一流学科”.支持“１３６”兴医工程和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稳步提升我省领军临床专科建设和疑

难危重症治疗水平.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中医

药强省计划.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人均

财政补助标准由５８０元提高到６１０元,全省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７９元提高到

８４元.及时下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民

办养老机构专项补助资金和城镇社区养老幸福工

程补助资金,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下达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５３亿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认真做好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

面工作.

五是算好“改革赋能”账,加快深化财政各项改

革.对市县财政实施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并将考核

情况与转移支付安排相结合,激发调动市县财政部

门强化财政管理的积极性.探索实行生态环境领

域专项资金管理“１＋N”机制(“１个大专项＋N 个

项目清单”),专项资金实现“大类间统筹,专项间打

通”.统筹整合生态环境专项资金１０亿元,首次采

取竞争性评审方式,推动实施中部城市群清洁取暖

散煤清零项目.主动加强财政研究,完成«双碳目

标下提升我省煤炭行业财税贡献度研究»«山西省

财税体制改革总结评估报告»,加快推进我省支持

市场主体相关财税政策评估,启动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提高我省居民收入、全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融

资两项研究.扎实开展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组

织全省财政部门完成七个领域专项整治工作.积

极拓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范围,选取３０个省级财

政重点支出项目(政策)和４个部门(单位)整体作

为评价对象,涉及财政资金２１５４亿元.

下半年,全省财政部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省委、省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防疫情、稳经济、保安

全的一揽子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靶

向发力,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全年各项工作任务顺

利完成.

一是聚焦惠民生兜底线狠抓落实.全力支持

疫情防控,及时拨付资金并强化全流程监管,确保

核酸检测、疫苗接种、患者救治、重要物资采购等方

面工作有序开展,支持加快推进太原、大同等５市

方舱医院建设.支持解决好就业问题,全面落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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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我省“降、缓、返、补”各项政策,切实把提高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扩大失业保险留工补助受益

范围等政策落实到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村劳

动力就业创业支持政策,省财政拿出奖励资金１亿

元,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市县给予支持.支

持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对文旅康养示范区内的

养老产业项目给予奖励.落实好养老保险待遇提

标政策,７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认真执行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用好中央

和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

贴,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

二是聚焦稳经济稳增长狠抓落实.认真落实

我省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财政相关任务.进

一步落实落细税费支持政策,密切跟踪政策落实效

果,持续推动惠企政策应享尽享、全部兑现.加强

与财政部的沟通对接,努力争取更多转移支付和竞

争性项目.进一步加强资金资源统筹,全力支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城市群和太忻

一体化经济区、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等重点领域项目

建设.加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推动项目开工建

设,力争８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发挥好基建投资

“压舱石”作用,支持保障好重大水利工程、交通、能

源、生态环保和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拨付

省级技术改造资金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用好新

能源汽车、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等专项资金,促

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积极发挥太行基金等产业

投资基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努力发掘潜力企业、培

育优质企业、吸引落地头部企业.落实文旅康养产

业高质量发展激励举措,支持文旅康养示范区创

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链主企业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加快推动设立企业上市倍增投资基金、天使投

资基金等,补齐我省风投创投短板,发挥基金应有

效益.设立开发区中小企业园区建设专项资金,支

持省级以上开发区建设中小企业园区.大力扶持

云会计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为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代理记账服务,鼓励平

台与金融机构数据对接,帮助中小微企业提升会计

信息质量、降低财务管理成本、提高融资能力.研

究出台关于建立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强

化在“专项债＋项目贷款”、PPP项目、基金类、担

保类和保险类资金、重点项目合作等多方面的财金

联动,促进财政金融在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上的深

度合作.

三是聚焦推改革强管理狠抓落实.认真落实

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

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抓紧研究制定我省实施方

案,推动形成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政府

间财政关系.健全完善地方税体系,研究修订我省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快财政支

出进度,强化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动态跟踪和动态调

剂,督促省直部门单位及时支付资金.按月对市县

预算执行进度和盘活存量资金情况进行考核,将结

果通报市县政府并实施奖惩,倒逼各级狠抓财政基

础管理.严格预算绩效管理,前移绩效关口,扎实

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力争到２０２２年底,省市县全部建成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四是聚焦防风险保安全狠抓落实.坚守好基

层“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

优先顺序,压实各级责任,强化对１１７个县区财力

状况、库款保障、“三保”预算的动态监测预警,安排

专项资金对退税规模占财力比重较高县区和困难

县区给予财力补助,切实守牢基层“三保”底线.坚

守好政府债务风险底线.积极防控法定债务风险,

严格执行专项债券项目投向领域禁止类清单,严禁

将专项债券用于经常性支出,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

限额坚持“只减不增”,防止法定债务风险堆积.稳

步推进存量债务化解,督促市县打实打足化债资

金,坚决兑现化债方案.坚守好社保基金风险底

线.稳妥推进社保基金省级统筹,高度重视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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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工作,省级将通过强化基金预算绩效考核

等方式,不断增强基金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

和预算执行的严肃性、约束性.坚守好地方金融风

险底线.全面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健全

国有金融管理制度体系,完善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

机制,建立金融风险日常督导约谈制度,强化对金

融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绩效考核.健全董监事和

出资人机构的沟通报告机制,及早发现金融企业潜

在问题,牢牢守住金融风险底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我

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自

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本次会

议审查意见,只争朝夕、奋楫勇进,真抓实干、攻坚

克难,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财政各项

工作,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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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反映,一是省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８６０６２亿元,为调整

预算 (以 下 简 称 预 算)的 １２３３％,比 上 年 增 长

３２５％;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１０５０１１亿

元,为预算的９３５％,比上年增长１４２％.二是省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５３８１亿元,为预算的

５８９％,下降２０９％;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１５８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７％,下降４１８％.三

是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６１４８亿元,

为预算的２９６％,下降６２％;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支 出 ４８１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下 降

５５３％.四是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１３４９９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９７％,增长３４４％;省

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１２４１４４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９％,增长１１％.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省政府

债务余额５４１２９９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

债务限额５６９２０４亿元以内.其中,省本级债务余

额１１７１６亿元,各市债务余额４２４１３９亿元.全

省政 府 债 务 率 ７２％,其 中 省 本 级 政 府 债 务 率

１０１％,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１年,省政府及其财

政等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

西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按照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围

绕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财政体制

改革,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严格落实政

府过紧日子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充分

发挥了财政政策对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的关键

作用.省审计厅对２０２１年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依法开展审计,发现还存在预算管理不够

规范、部分资金支出绩效有待提高、资产管理还需

加强等问题,建议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加强整改,做好年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

算总体良好,符合预算法规定.建议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省政府提出的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

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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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贯彻实施监督法、预算法,进一步做好财政工作,

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做好政府投资计划和预算编制的衔接,夯实项目库

储备,强化项目库滚动管理,做到预算一经批准即

可实施.加快完善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发挥支

出标准体系的基础性作用.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编制范围,逐步将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全部

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体系.

二是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健全结

转结余资金收回使用机制,有效控制年度结转结

余,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强化政府和部门主体责

任,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不

断完善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绩效评

价结果与完善政策、预算安排和改进管理挂钩机

制,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强人大

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决策部署,坚持底线思维,

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抓好

政府债务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工作.坚

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四是进一步提升审计监督工作实效.认真贯

彻落实新修订的审计法,加大对财政政策落实审计

力度,保障党中央和省委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落实到位.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全审计

整改长效机制的决策部署,增强监督实效.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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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陈　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

厅组织对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２０２１年,全省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全省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积极财政政策助推经济发展进位提质.

严格落实中央和我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全年新增

减税降费３０４１８亿元.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

全年取得中央转移支付２０８８２９亿元、各类政府债

券１１５１１３亿元.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全年下达市

县财力性转移支付７８１９１亿元,有效缓解了基层

财政收支压力.建立两权价款滚动征收机制,加强

财政资源统筹,助力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

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

———优化支出结构有力保障重点任务.压减

一般运转类项目支出８１亿元,取消政策到期和绩

效评价不合格项目预算１１８亿元,压减收回未按期

下达资金９４亿元,统筹用于支持保障重大战略任

务.加大开发区发展和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促进产

业转型.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省属国有企业转型

化险、做优做强.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２１亿元,

下达疫情防控财政资金２８１３亿元,不断加大教

育、医疗、养老等投入力度,民生社会事业得到有效

改善和保障.

———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提升预算管理质效.

印发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出台

应急救援、公共文化等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编制省级大额项目

支出财政事前评估细则,将预算管理嵌入项目管理

全过程.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制定全省财政

专项资金监管办法,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保障财

政资金的安全规范和高效利用.

———强化审计整改落实推动以审促治.认真

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长效机制的意见»,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

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强

化整改责任落实,健全整改长效机制,推动整改效

能提升.２０２１年６月至２０２２年５月,全省共审计

单位４４００多个,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７３２７

亿元.至２０２２年５月底,２０２０年度审计发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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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各市县①和有关部门单位采取追缴资金、统筹

盘活或加快拨付进度、归还原渠道、调整账表等方

式,整改问题金额２６９６８亿元,完善相关制度９９

项,审计整改成效明显.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对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本级预算执行及编制

决算草案情况进行了审计.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８６０６２亿元,支出１０５０１１亿元;政

府性基金收入５３８１亿元,支出１５８６７亿元;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６１４８亿元,支出４８１４亿元;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４９９６亿元,支出１２４１４４亿元.

审计结果表明,省财政厅认真执行省人大批准

的预算,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提

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防范化解财政风险,预算执

行情况总体较好.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支出功效未充分释放.省财政未在

规定时间分配下达中央直达资金９亿元,影响资金

使用时效;应收回的３４个部门单位预算结余１０１

亿元未及时收回,收回的２３５２亿元存量资金未统

筹盘活;债券资金７９３２亿元闲置或使用效益不

高;民营企业纾困基金８６９亿元连续三年结转,太

行产业投资基金８支子基金３０１亿元财政资金闲

置一年以上;投入山西水务投资集团的２９４亿元

注册资金长期闲置.

(二)预算收支管理仍需加强.省财政未将２２

个部门单位所属１９５户企业、４１５３亿元国有资本

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范围;未足额安排偿债

预算２８４２亿元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３３５亿

元,影响隐性债务化解任务完成和扶持企业发展政

策落实;未严格执行“三保”政策规定,超范围向标

准收支无缺口的２６个市县分配均衡性转移支付

１３６１亿元;未严格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４

个 单 位 通 过 化 整 为 零 规 避 财 政 审 核 支 付 资 金

３４１３５２万元.

(三)决算草案质量尚需提升.省财政将可由

下年预算安排的政府投资基金和可统筹使用的行

政事业单位修购搬迁项目资金７５３亿元虚列结

转;将２０１个部门单位项目结余资金２４２亿元虚

列支出;多登记１４户省属企业股权投资２３６３亿

元;决算草案反映的３０５９亿元支出与部门单位实

际列支科目不符.

(四)预算绩效管理有待改进.省财政涉及预

算７７５９亿元的４５个项目未按规定设定绩效目

标、２３个项目未根据预算调整变化相应变更绩效

目标;主管的３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未按规定报送

绩效 评 价 整 改 落 实 情 况,涉 及 财 政 资 金 １０８１

亿元.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对９４个部门进行了全覆盖审计,其中现场审

计部门１８个,延伸审计二、三级预算单位１６９个.

同时对部门管理的１２项专项资金的分配、管理、使

用情况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情况进行了审

计.从审计情况看,相关部门单位不断加强预算收

支管理,预算执行率８７１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晋中学院、省交

通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等５５个单位未将房租、利

息等收入５８４亿元编入年初预算;省交通运输厅、

省肿瘤医院等１２个部门单位编制的２０８２亿元预

算未细化或脱离实际;省自然资源厅、省工业与信

息技术学校多编列或重复编列项目预算８０９６６

万元.

(二)预算收支管理不够严格.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等２７个部门单位应征未

征矿业权出让收益及滞纳金等非税收入３７１２亿

元;省人社厅、省科技资源与大型仪器开放共享中

心等１３个部门单位未及时上缴鉴定费、检测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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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７５４亿元;省无线电管理局、大同大学等

２５个单位违规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贫困学生

普通话测试费６３６７万元;省卫健委、省农业机械

服务中心等３８个部门单位无预算、超预算和超范

围列支７９９７４４万元;省医保局、省工伤保险管理

服务中心等１４个部门单位未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自行调剂使用项目资金３６７６３４万元;省财政厅、

省水利厅等１５个部门单位审核把关不严,多支付

合同款、培训费等２３２０８万元;省自然资源厅、省

交通战备办公室通过以拨作支等方式虚列支出

６６６３４万元.

(三)预算绩效管理还需加强.省科技厅、省发

改委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６个项目３２４亿元预

算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省乡村振兴局、省教育厅

等７３个部门单位２１２个项目３５７６亿元预算支出

绩效不高.

(四)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够到位.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吕梁学院等１６个部门单位未严格

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资金３０５２２２万元;省发

改委、山西广播电视台规避政府集中采购,化整为

零采购拍摄设备、文印服务等３２８７４万元;省农业

农村厅、山西广播电视台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

苗和音频音像制作设备采购,招标条件设置不合理

或者不合规.

(五)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省发改委

安排１２５亿元新基建及基建配套专项资金不科

学,实际仅有２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投向新基建项目.

相关部门单位分配使用专项资金不严格、不规范,

７０６个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和单位取得企业资金链

应急周转保障金、“人人持证、技能社会”等５项资

金５２５５亿元;４个市县和８６个单位通过“建小报

大”、虚报搬迁户数等方式,套取大气污染防治、农

村地质灾害治理防治等４项资金６３９６９８万元;大

气、水污染防治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等１０项专项

资金６０９４亿元,滞留市县财政和项目单位;科技

重大专项和大气、水污染防治等６项资金８２３７亿

元,存在分配计划提报不及时、分配不规范、改变资

金用途等问题.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２１年６月以来,组织对８７个开发区“承诺

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发展政策落实和３个市

困难群众救助政策落实,以及３个重点项目投资管

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开发区改革发展政策落实不到位.截至

２０２１年底,清徐经济技术开发区等２４个开发区尚

未全面编制取水许可、水土保持等５项区域评估报

告;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等３个开发区向有关企业

转嫁区域评估报告编制费用２７０５９万元;长治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７个开发区２１宗标准地设定

的投资强度、绿地率、容积率等３项控制性指标,低

于省有关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标准;应县经济技术开

发区等３个开发区４宗标准地,出让超一年未开工

建设;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等１３个开发区领办代

办跟踪服务质量不高.

(二)困 难 群 众 救 助 政 策 落 实 不 严 格.截至

２０２１年９月底,沁县等５个县未及时支付特困人

员供养费、城乡低保金等救助待遇１３亿元;汾阳

等４个县的７家供养机构虚报供养对象人数和护

理等级,套取特困人员生活费和护理费财政补贴

３３６１万元;应县等３０个县１２５５名不符合条件人

员违规享受困难群众救助待遇１４１０２１万元;屯留

等２４个县７２３名保障对象重复享受困难群众救助

待遇７８４６万元;长治等３个市的４５个社会救助

机构未落实消防、住房等安全要求.

(三)重点项目投资管理还需加强.临吉高速

公路和省儿童医院新院区建设２个竣工项目,结算

控制不严,多结算工程款５１５２３８万元;临吉高速

公路沿线有关单位虚报冒领征迁资金１１３万元;大

水网四大骨干工程增加的５４９亿元投资,未按规

定履行报批程序;省儿童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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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２３万元设备采购,供应商涉嫌串通投标.

四、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一)易地扶贫搬迁资金项目及后续扶持审计

情况.组织对１３个县“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

资金项目及后续扶持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返贫致贫监测与帮扶措施落实不精

准.云州等５个县的４０７户搬迁家庭未按规定纳

入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范围;临县等４个县对２１４

人次不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和财政供养人员进行

就业培训.二是部分产业项目扶持带动性不强.

武乡等５个县涉及资金２２６３３７万元的１０个产业

项目建成后闲置;灵丘等１０个县４６个产业项目吸

收脱贫群众务工较少,帮扶带动效果不明显;神池、

壶关２个县２９个产业项目分红不及时,涉及资金

１５７５１７万元.三是部分资金使用不规范.灵石

等８ 个 县 闲 置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和 就 业 扶 持 资 金

８８５６９２万元;壶关、武乡２个县４个集中安置点

重复建设配套设施,形成损失浪费６６９４万元;昔

阳等６个县违规发放住房保障待遇和稳岗补贴

１１８３５万元.四是部分配套设施不完善.隰县等

１０个县７０个安置小区未供应燃气、安装水表等,

涉及搬迁群众６４８万人;平陆县４个安置小区配

套教育资源不足,６５名适龄儿童未就近入学,５４个

班超规定班容量.

(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政策和资金审计

情况.组织对４个县２０１８年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相关政策和资金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

问题:一是未按要求完成改厕任务.阳高、曲沃２

个县２４２万个户厕改造任务未按期完工验收;曲

沃、阳城２个县改造的１７７万个户厕未达粪污无

害化处理要求.二是部分专项资金使用绩效不高.

阳城县未及时下拨各乡镇改厕资金１９４５７３万元;

曲沃县在改厕模式变更后,未及时将之前发放的

８５０７组厕瓮清理收回.三是部分污水处理项目建

设管理不到位.阳高等３个县的４７个污水处理设

施未按期建成投用;怀仁市１１个村污水治理工程,

监理方无施工质量检验记录.

(三)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组织对１４个县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资金和项目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部分项目选址不当.山阴等５个县建设的１０９

万亩高标准农田未在“两区”②范围内;盐湖等７个

县在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上重复规划和建设高标

准农田１２１万亩.二是部分项目未达预期效果.

临县等７个县实施的１９５７万亩土壤改良项目,土

壤有机质等主要指标普遍不达标;平陆县已建成的

１５３５亩高标准农田灌溉设施,因水源未落实长期

闲置.三是部分资金管理不规范.灵石等５个县

未按要求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资金５５４７２万

元;静乐等３个县拖欠工程进度款５１１１５９万元.

四是部分项目后期管护不到位.隰县等５个县

“上图入库”的１１１３万亩高标准农田未按规定划

作永久性基本农田,实施特殊保护;武乡等４个县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存在部分灌溉设施丢失、田间

防护林木损毁等问题.

(四)防汛救灾资金和物资审计情况.组织对

９个市防汛救灾资金和物资进行了审计.发现的

主要问题:一是部分资金分配使用不规范.截至

２０２２年２月底,运城等９个市及所辖县结存救灾

资金２９１８亿元未分配使用;平定等１４个县向有

安全住房、已享受采煤沉陷区补助的２５１户农户,

发放农房重建修缮补助资金３７５３万元.二是部

分物资管理不到位.襄垣等９个县未及时分配发

放捐赠物资１６７５万件;清徐等３个县未及时收回

可重复使用的救灾物资１０３１件;晋中、黎城等５个

市县未将接受的４７９９万件捐赠物资登记入账,直

接分配相关乡镇.三是部分水利设施修复工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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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缓慢.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沁县等４４个县４９１处水

毁修复工程未及时开工;平遥等２１个县１１７处水

毁修复工程未及时竣工.

五、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结合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等项目,重点审计了

省属企业国有资产、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省直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等４类

国有资产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１８户省

属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和项目投资、带息债务

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和审计调查.从审计情况看,相

关企业能够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提升

经营水平,提高资产管理质量.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企业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比高.５户企业

存货和应收账款占压资金３１１８１４亿元.二是部

分企业停缓建项目资金沉淀严重.５户企业１４２

个停缓建、停产项目,沉淀资金１１１５１６亿元.三

是部分企业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论证不充分.８

户企业计划实施的３２个项目未编制可研报告,编

制可研报告的４个项目超３年未实施,１４个项目

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原因无法实施.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６

户地方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等情

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相关金融企业努力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有效发挥了金融

资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发现的主要

问题:一是资产风险管控不严格.个别企业偏离不

良资产经营主业,开展资金借贷业务,４７６８亿元

资产存在损失风险;部分金融机构抵债资产质量

差、处置率低.二是违规开展业务.２户企业违规

开展煤炭贸易和借贷融资业务,形成资金沉淀

３１１亿元;４户金融机构存在向关联企业多头授信

等问题,共计形成不良３１７５亿元.三是基金管理

不规范.９７亿元基金未按规定比例投向省内,

７８６亿元政府投资基金被违规出借.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结合省

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对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

理情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各部门单位积

极健全资产管理制度,提高资产管理水平,较好地

发挥了国有资产的重要作用.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资产管理基础薄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信

息平台和省财政厅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反映的省直

行政事业单位土地和房产等信息不一致.二是部

分资产核算不规范.１９个部门单位账面仍登记已

出售、报废等资产２５０４７６万元;６４个部门单位未

及时将价值５３２５亿元的土地、房产等登记入账;８

个部门单位未及时将６６５９亿元投资转记固定资

产;６３个部门单位价值４８７２亿元的土地、房产未

办理产权登记.三是资产出租出借管理不严格.５

个部门单位未严格履行审批等程序,擅自出租出借

房屋、场地等１６３５５６万元;５个部门单位应收未

收房租收入４２２１８万元.四是部分资产管理绩效

不高.５个部门单位房产闲置８５４万平方米;１２

个部门单位以前年度违规合作建设的２８３６万平

方米房产,遗留问题未有效处理.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全

省耕地保护情况和２７个市县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

从审计情况看,各地各部门单位能够积极推进自然

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加强自然资源资产

的保护和利用,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土地保护政策执行不到

位.部分市县存在基本农田“非粮化”现象,以及违

法占用耕地５１６万亩、批而未供土地１２万亩和

闲置、撂荒耕地３０９万亩.二是水资源取用管控

有待加强.８个县超核定用水量使用地下水１０３

亿立方米;１２个市县用水单位无证取水７７２０２４

万立方米.三是矿产资源开采和生态修复政策未

落实.５个县的５４个单位未办理采矿许可证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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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山和地热资源;１１个市县未按期完成矿山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任务２２４万亩.四是行政审批和

监管不严格.７个县存在违规批准临时用地、超期

占用临时用地等问题,涉及土地８４０８１６亩;７个

县２０９个建设项目未经环评擅自开工;４个县１６９

家企业未按规定办理排污许可证.

六、审计移送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２０２１年６月以来,省级审计机关发现并移送

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７３件,涉及金额３０多亿元、３５７

人.一是公共资金资产管理中的“靠山吃山”问题.

共发现此类问题线索２４件,涉及金额１０多亿元.

主要是在公共资金使用、国有资产处置和工程项目

建设中,一些公职人员失职渎职、非法侵占国有资

金、为特定关系人和企业输送利益、公共资金损失

浪费,以及一些企业单位编造虚假资料骗取套取财

政资金、虚开发票等.二是重点领域违法乱纪问题

突出.共发现粮食、供销、企业、金融领域各类问题

线索２６件,涉及金额１８９１亿元.主要是一些单

位和个人弄虚作假、玩忽职守,虚假购销、侵吞集体

资金、高价收购民营企业股权、违规担保造成国有

资金损失等.三是民生领域中侵害群众利益的问

题.共 发 现 此 类 问 题 线 索 ２３ 件,涉 及 金 额

５９０８６９万元.主要是一些基层干部在发放养老

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中审核把关不严,造成不符合

条件人员违规享受保障待遇、虚报冒领、骗取套取

补助资金,以及个别医疗机构乱收费等.

七、审计建议

一是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升效能.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完善结转结余资金收回使用机制,保证

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充分释放财政支出功效.

加强政府债券和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加大重点领域

投资力度,补齐民生短板,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完

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强化过程监管,确保各项政

策精准有效落实.

二是加强预算全流程管理.扩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覆盖范围,强化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严

格落实“三保”政策.健全完善项目库,提高项目成

熟度,编实编细年度预算.及时足额征缴各类非税

收入,规范预算调剂行为,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和国

库集中支付制度.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及时分配拨

付,实时监控项目预算执行,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

益.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要求融入预算

管理全过程,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强化重点项目绩

效评价,推动预算管理提质增效.

三是强化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健全完善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强化项目可研论

证,加大存货和应收账款的清理清收力度,分类处

置停缓建项目,增强企业资产运营效能.强化金融

风险管控,严格投资决策,规范业务经营,加强穿透

式监管,加大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促进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夯实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基础,全面

摸清国有资产底数,严格资产出租出借处置程序,

及时盘活处置各类闲置资产,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

完整和高效利用.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的保护和利

用,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水资源取用管控,

加快生态修复治理,严格行政审批和监管,充分发

挥自然资源资产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

四是全面推动政策落实落地.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推进“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高效开

展区域评价,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领办代

办服务质量,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整治农村人

居环境,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扎实推进灾

后恢复重建,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强化重点资金和

项目的管理监督,认真做好项目各环节组织实施工

作,提高资金使用绩效,防止损失浪费,切实将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

本报告反映的是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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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并依法向社会公告.审

计指出问题后,有关部门单位和市县积极整改,有

些问题已完成整改.下一步,省审计厅将认真督促

整改,省政府在年底前将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面

整改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是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之年,做好审计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省人大监

督,依法履职尽责,充分发挥审计监督服务作用,为

我省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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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

关于全省外事工作服务对外开放

新高地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和卫

小春副主任对调研工作的要求,５月以来,民宗侨

外工委围绕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对全

省外事工作服务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了

专题调研,先后赴吕梁、临汾、忻州３市１６个县

(市、区),开展实地调研.同时,委托其他设区市在

本行政区域内开展调研.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调研

组灵活方式,联系走访省政府外事办,通过电话、视

频等形式,与江苏、河南等兄弟省市人大联系交流,

学习外事工作经验.汇总各方面情况,形成调研报

告如下:

一、全省外事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全省各级

涉外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央外交

大政方针和总体部署,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坚定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加强友城合作,壮大外贸

主体,克服疫情影响,拓展线上活动,以外事工作高

质量发展,推动我省加快建成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

高地.

(一)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服务对外开放新高地

建设

１．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想方设法保持我省对外

交流不断线.外事部门主动谋划、全力保障省领导

参加中韩友好城市论坛、第五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

合作论坛、会见多国驻华大使等对外活动.２０２１

年,圆满完成５６批次、９６个国家和地区、１０８１人次

外宾访晋接待任务,签署经贸文化、科教环保等多

领域合作协议,不断开辟对外交往新渠道,全方位

展示山西开放新形象.

２．打通对外经贸通道,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近年来,我省主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务实合作,推进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２０１７

年至今,全省累计开行班列通达“一带一路”沿线

１３个国家、２８个城市,为促进我省贸易发展,带动

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合作共赢对外关系发挥了重要

作用.

３．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引进来、走出去”成果

显著.成功举办外交部山西全球推介活动、中部投

资贸易博览会、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组团参加

消博会、服贸会、进博会等招商引资活动.晋中市

精心承办第七届农交会,运城市积极举办“关公文

旅节”“果品交博会”,外事与经贸、项目、人才等工

作深度联系、有机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各市充分

利用论坛展会、“云外事”等平台,大力开展项目推

介、产品演示、人文交流,为山西企业做强品牌、拓

宽路径、走向世界,奋力蹚出新路子.

(二)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我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１．外贸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对外经贸高速发

展.持续实施外贸主体培育、新业态提升、国际市

场开拓等提质工程,加快推进国际产业园、保税区、
—０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４　



跨境电商园等主阵地建设,商务、外事、海关、边防、

公安出入境等部门密切配合,加快大通关建设,深

化口岸开放合作,推动全省外贸持续高速增长.

２０２１年,全省外贸取得可喜成绩,进出口总额突破

２０００亿元,达到２２３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４８．３％ ,

规模、增速均创历史新高.

２．多领域合作进一步成型,对外投资持续扩

大.发挥综改示范区中鼎物流园、兰花保税物流中

心、方略保税物流中心等转口枢纽功能作用,打造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物流板块,联通天津、青岛、郑

州等地口岸,形成内畅外联、多式联运大通道,推动

全省对外投资量质双提升.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省

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２５．０８亿美元,分布

４９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制造、采矿、批发零售、商务

服务、农林牧渔、住宿餐饮等６大类上百个行业.

３．对外开放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活力持

续释放.加大«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实施条

例»«山西省外来投资促进条例»等招商引资法律法

规的贯彻实施力度,加强信息发布、政策供给、政务

审批等服务工作,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保

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与国外商会协会、外国驻

华代表机构的友好联系,宣传山西经贸政策、“六

新”产业方向,探索合作途径,助力全省经济转型

升级.

４．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文旅康养产业成为

金色名片.成功举办山西文博会、平遥国际电影

展、太原论坛、大河文明旅游论坛、康养产业发展大

会、旅发大会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山西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发挥我省优

秀传统文化优势,拍摄纪录片«城市外交 山西有作

为»在央视播出,邀请«世界知识画报»专访山西外

事,围绕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运城市精心策划“外国

人看运城”系列活动等等,为讲好山西故事,让国内

外更加广泛了解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昂

扬新貌和奋进态势,发挥外事工作“排头兵”的

作用.

(三)友好城市工作稳步推进,对外友好合作取

得务实成效

１．国际友好城市“朋友圈”不断扩大.制定实

施«山西省国际友好城市工作指导意见»,制发«山

西省国际友好城市概览»,建立“友好城市结好意向

库”“合作交流项目库”,首创海外联系人制度.近

五年来,全省涵养外事资源,加快对外结好步伐,友

好城市 和 友 好 合 作 伙 伴 数 量 新 增 ９６ 个,增 幅

１２６％.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我省已与３０个国家６４

个地方政府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与４８个国

家１１２个地方政府建立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特

别是近两年,克服疫情影响,积极开展对外结好工

作,新增６对国际友好城市和８对友好合作伙伴,

实属不易.

２．国际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邀请友好城市

和友好合作伙伴来晋参展参会、考察座谈,促进友

好合作.推进友好城市防疫合作,举办多场“国际

友城抗疫经验分享视频会”,专家现场答疑解难,得

到外方高度赞誉.太原市育英中学与美国纳什维

尔市中学开展交流活动,受到第四届“中美友好城

市峰会”高度肯定.太原数字文旅宣介代表团赴法

国圣但尼市开展交流活动.太原、晋城两市参加

２０２０年俄罗斯金砖国家友好城市及地方政府合作

论坛.大同市与日本大牟田市结好４０周年、长治

市与韩国光州广域市结好１０周年之际分别开展相

关活动.今年初,我省与日本琦玉县举行结好４０

周年友好交流视频会,继续扩大务实合作,推动友

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３．民间对外交往有声有色.省对外友协充分

发挥“民间外交引领、公共外交骨干、地方政府桥

梁”三大作用,在医疗卫生、文化艺术、青年互访、儿

童事业等领域广泛开展交流活动.我省连续４次

荣获全国友协颁发的“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

运城市积极与美国犹他州开展“家文化”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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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１３１件非遗产品赴美进行巡展,促成运城学院

与美国犹他大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开创了民间对

外交往工作新局面.

(四)外事和涉外管理规范有序,服务保障工作

有力有效

１．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深化机构改革,优化

职能配置,制订实施«关于加强党对外事工作领导

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各市县党委成立外事委,１１

个市外办机构单设,加强了党委对外事工作的统一

领导,各级外事机构运行更加规范高效.制定出台

«综合交流协调机制»«双重领导职责»«定期报告工

作»等３个配套实施办法,建立政策研究简报制度,

形成分工明确、任务到人、职责清晰、配合有序的良

好工作机制.

２．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建成１０个外语语种

的高素质翻译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明显增强.全

国首家推出“外交外事知识进党校”活动,获得外交

部高度肯定并在全国推广.加强对各级外事部门

的业务指导,２０２０年以来举办全省外事干部“新高

地建设”培训班及专项培训２０余次.支持外事与

高校合作,运城市外事办与运城学院签署框架合作

协议,发挥高校建设的学科和人才优势,推动国际

交流合作.

３．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全省外事系统强化

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手段、精简审批手续、优化办事

流程,积极为对外开放提供优质服务.建成全国首

家综合性外事展览室,在全国率先启用因公出国

(境)网上审批系统,实现外事服务“一网通办”.主

动入企推介 APEC商务旅行卡,全力做好太原经

停国际航班外籍人员政策解读、翻译保障和人文关

怀等工作,开展在晋外籍人员疫苗接种工作.晋城

市外办受到国家外交部表彰,评为“全国地方外事

工作优秀集体”.

４．领事保护工作稳步推进.修订涉外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完善相关涉外规章制度,加强海外安

全常识宣传,开展“领事保护知识进校园、进企业、

进社区”活动.组织海外领保巡查和实务培训,加

强境外媒体涉晋报道网络舆情监测和信息通报,开

展“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工作,做好境外高风险地区

人员和机构撤离工作,进一步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涉

外环境.近五年来,依法妥善处理各类领保及涉外

案(事)件１８０起,有效保护了我省海外机构和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我省外事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外

开放形势总体向好,但与外事先进省份及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一些需

要研究和改进的问题.

(一)“大外事”的格局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照省委要求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外事

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一定差距.在引领

对外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上视野还不够开阔,开拓

创新意识还不够强、力度还不够大.外事宣传教育

缺乏广度和深度,部分地区及部门对外事工作的重

要性认识不够,参与不足.在建立大外事服务大开

放、大开放推动大发展的“大外事”格局上还需持续

发力.

(二)外事工作总体统筹的力度有待加强

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的统筹协

调机制和资源整合途径还不够顺畅.外事主管部

门归口管理作用发挥还不够有力,在顶层设计、统

筹资源、会议机制、工作落实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沟

通配合,对外交流合作没有完全形成合力,在简化

办事程序、优化发展环境上还有潜力可挖.

(三)友好城市在深化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有待

发挥

受国际局势和疫情影响,对外交往活跃度有所

降低,友好城市深层次、多领域、常态化的合作交流

比较少,经济贸易、招商引资等实质性合作还不够

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显著.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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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达成协议的重要事项,督办落实的力度不够大,

部分外事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县(区)级友好

城市结好工作起步晚、发展慢、数量少,目前只有９

对,建设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四)外事工作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各级外事部门普遍缺少经费,部分市未单列国

际友城预算资金,影响了对外交往活动的持续深入

开展.外事专业化人才队伍亟待加强,涉外人才培

养和激励机制欠缺,高级外事翻译和涉外法律人才

比较缺乏.特别是基层外事工作力量薄弱,专职人

员少、专项经费有限,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外事工作

的要求.

三、对做好我省外事工作的建议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提高政治站位,主动谋

划布局,加强和改进疫情常态化下我省的外事工

作,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扩大全省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加快建成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外事领域的新贡献.

(一)进一步强化“大外事”理念,构建更高层次

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立足构建

大外事新格局,加强工作沟通与研究,做到资源共

享、协调发展、整体推动.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观,严格规范因公出国、对外交往、涉外宣传等,加

强我省外籍人员管理和长期动态跟踪服务.持续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优化沿线国家友城布局,促

进重点国家经贸往来.加强民间外交工作,推动青

年、妇联、工商界等社会组织有序走出去,充分调动

民间主体的积极性.

二是创新发展理念.探索国际交往新路径,拓

展对外合作新空间,努力促进我省经济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用好用足中部内陆省份优惠政策,积极实

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战略合作项目精准对接.深耕议会外交,增进

了解、提高互信、凝聚共识,不断深化交往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

三是加大宣传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

外政策、国际形势、国家安全、外事知识、保密纪律

的宣传培训和政策解读,增强国际环境变化下的外

事工作风险意识和防范水平.扎实推进外交外事

知识进党校活动,领导干部带头学外事、懂外事、抓

外事,进一步提升外事工作的整体水平.

四是开展多角度对外宣介.用好山西历史文

化大省优势,加强文旅外事协作,创新规划文旅宣

介活动,注重挖掘地方特色,涵养城市品牌,拓展对

外宣介渠道.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善用网络新媒

体,发挥海外社交平台作用,通过云交往、影视剧、

短视频等途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二)进一步加大总体统筹力度,提高外事资源

综合利用度

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完善外事工作机制.加强

对全省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建立高效、透明、职权

清晰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推动联席会议部门间政

策衔接、资源共享、平台共用,互通情况信息,共商

对策措施.加强对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各地方

涉外工作的分类指导,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协调全省各类外事活动,实现涉外部门

资源有效对接.

二是打造平台载体,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创新打造集涉外资源整合、信息共享、流程再造、惠

企便民的对外开放综合服务平台.遵循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强化要素保障,加强金融支持,不断

畅通对外投资合作渠道.积极搭建扩大进出口有

效平台,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展销活动,进一步提升

我省重大展会活动平台的国际化水平,推动对外贸

易提质增量.

三是统筹地方外事资源,加强区域合作.深化

拓展“外事＋”模式,切实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合

作,推动外事外经外贸外资外智统筹协同、深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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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一步放大“外事＋”效应.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把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最大限度用足用活外事资源,建设对外开放合

作新高地.

(三)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友好城市关系,发挥友

好城市服务对外开放的功能作用

一是跟踪落实已有协议,促进务实合作.对外

事活动中的重要事项进行跟踪督办,把功夫下在对

出访成果的监督落实上,对在对外交往中与外方达

成的协议和承诺,协调有关部门共同推进,使之真

正得到贯彻落实.开展友好城市结好纪念活动,推

动友好城市交流常态化机制建设,对外事工作中的

渠道资源和人脉资源,要及时跟进、做好对接,促使

外事资源转化为现实成果.

二是坚持多措并举,发展缔结新的友好城市.

继续加大友好城市发展力度,合理布局,增量扩面,

充分发挥友好城市工作的载体和辐射作用,推动友

好城市间实质性交流合作.进一步优化市级友好

城市布局,推动全省各设区市友好城市工作全面、

均衡发展,使国际友好城市建设质量有新突破.建

立友好城市工作激励机制,将友好城市工作情况列

入县(市、区)业务考核范围,形成市县联动的良性

循环.

三是挖掘潜力,切实发挥友好城市资源的优

势.全面了解友好城市的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文

化传统、发展潜力等情况并建立台账,建立稳定渠

道,实现有效对接.邀请国际友好城市参加我省举

办的国际会议和高峰论坛,实现友好城市和项目融

合发展.密切与友好城市议会、政商、社团、企业、

学校之间交流联系,促进能源革命、数字经济、自贸

试验区、乡村振兴、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领域合

作,形成各种层面的、立体的友好往来.

四是积极推进友好城市资源全省共享.加强

省直部门协作和市县联动,打破城市和部门的壁

垒,建立我省友好城市大数据库,实现数据库资源

共享利用,努力构筑大友城工作格局.建议借鉴兄

弟省市成功经验和做法,授予有实力、有影响,为我

省发展做出贡献的外国友人和海外侨胞“国际友好

人士荣誉公民”称号,充分调动外国友人与我省开

展交流合作的积极性,为我省对外交往做出更大

贡献.

(四)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营造外事工作高质

量服务和支持环境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外事经费保障.要积

极争取国家、省财政扶持资金,为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开展国际商务科研学术等活动、为各领域务实

合作和民间往来,提供便利、高效、充足的外事经费

保障.建议设立一些专项基金,如国际友城交流基

金、“一带一路”及重点地区交流基金,更好地为开

展对外交流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加强外事队伍建设,不断充实外事工作力

量.形成推动高等教育和外事发展的合力,面向外

交学院、外国语大学等培养外事领域的高校积极引

进优秀人才,加强重点语种翻译力量配备,加紧储

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人才,建设外事、翻

译人才信息库,不断壮大涉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

外事干部业务培训和实操训练,提高能力素质.加

强外事领域智库建设,充分利用高校、研究机构资

源,成立山西外事发展与研究智库,为全省外事工

作开门询策、科学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提

升对外工作政策研究水平.

三是强化职能意识,优化对外开放服务环境.

涉外部门要坚持围绕中心,发挥优势,提升外事管

理科学化水平,不断探索和创新服务办法和措施,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非涉密外事业务网上

办理,提高审签效率.加大 APEC商务旅行卡的

推介和申报力度,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服务.协调

相关部门利用基层网格化管理对属地出境人员情

况进行统计,摸清底数,并及时更新数据.加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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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领事保护力度,探索疫情常态化下视频海外巡查

模式,加强境外机构和人员安全工作.密切关注国

际最新动向,提高预测防范各类风险能力.践行外

事惠民理念,不断丰富外语翻译、法律指导、信息咨

询、科技服务、物流通关、金融保险、疫情防控等涉

外公共服务产品,切实为全方位高质量开展对外交

往提供有力外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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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

提名

任命:

王维平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潘新奇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免去:

卢晓中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任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蓝佛安省长的

提名

决定任命:

马骏为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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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依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

冯军院长的提名

任命:

殷文静为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

李志成、林静文为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

提名人事任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冯军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任命审判人员３人.其中,任命大同铁路运输

法院审判员１人,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２人.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命人员的任职条件进行了

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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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依据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

见、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王方、李晓波、杨现超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

免去:

刘志军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另依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批准免去:

苏春华的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５人.其中,任命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３人;免去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职务１人;批准免去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１人.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

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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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七五”普法工作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２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司法厅厅长董一兵所作的

«关于全省“七五”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后,监

察司法委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连同监察

司法委关于“七五”普法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一并

交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处理.２０２２年６月,我

委收到了省司法厅«关于全省“七五”普法工作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报告».监察司法委

对该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相关单位高度重视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针对审议意见提出的建议和

调研报告指出的问题,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制

定贯彻措施,强化任务落实,普法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开启“八五”普法工作新局

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印发“八五”普

法规划,从总体要求、重点内容、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等七个方面提出要求;提请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八

五”普法决议,从七个方面对我省未来五年普法工

作做出明确安排;举办“八五”普法新闻发布会,召

开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为“八五”普法顺利

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健全运行机制,推动“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制落实.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

法”“谁服务谁普法”责任制,实行部门普法责任清

单制度,进一步明确各单位普法责任;大力推行旁

听庭审制度,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

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广泛开展以案释法,加强普

法宣传案例库建设,定期发布典型案例,使热点案

例的依法审理变成全民普法公开课.

三是强化全民法治素养,激发学法用法积极

性.推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提高各类人群学

法用法积极性.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

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列为干部考核的重要

内容;加强青少年学法用法,组织开展青少年法治

实践教学和案例教学;加强基层群众学法用法,开

展村(社区)“两委”干部法治培训;强化妇女儿童、

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学法用

法,提高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等有关组织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学法用法,提

高其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四是转变方式方法,提升普法工作质效.提升

普法内容精准性,推动普法工作由传统“大水漫灌

式”改为“精准滴灌式”.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各有侧

重的法治需求,开展面向广大基层群众的民法典宣

传、面向老年人的防范非法集资法治宣传、面向青

少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面向全省职工的维

权服务法治宣传等;推进新媒体新技术普法,用好

互联网普法平台,扩大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提升

普法宣传群众参与度.

五是加强队伍建设,夯实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根

基.壮大公益普法力量,组建山西省“八五”普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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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团,联合省法学会、团省委等开展“百名法学家百

场报告会”等活动,推动普法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

化;加强乡村普法队伍建设,培养乡村“法律明白

人”;提升专职普法队伍素质,推动普法人员配备、

待遇、经费、装备等方面向基层一线倾斜.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建议将此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及我委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时要求

省政府对标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进

一步落实好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多措并举开展

好普法工作,全面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交办«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省政府关于全省“七五”

普法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

省“七五”普法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的情况报告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省政府关于全省“七五”普法工作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１〕７２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七五”

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１２月１５日,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

省“七五”普法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该

审议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研究处理,并请将研究

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前报送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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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七五”普法工作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七五”

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全民普法是依法治国的

长期基础性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七五”

普法专项工作报告,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推进

法治山西建设的具体举措,对确保全省“八五”普法

工作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省政府在“七五”普

法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认为近年来我省坚决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精神,突出重点难点,推动精准普法,公民法治观念

明显增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法治

宣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当前是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省普法工作任务依然繁重.

为扎实有效开展“八五”普法工作,在更高水平上推

进法治山西建设,推动公民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

水平显著提升,组成人员提出如下意见建议:

一要高站位推进普法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

普法工作的规律特点和形势任务,推动普法工作守

正创新、提质增效、全面发展.

二要健全普法工作运行机制.全省各地要强

化普法工作顶层设计,完善法治宣传教育的相关法

律法规,推动依法普法.要继续强化“谁执法谁普

法”“谁主管谁负责”的普法责任制,压实各单位的

普法责任,推动建立“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

管、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工作大格局.各级政

府要确保“八五”普法经费落实到位.要完善考核

评估保障机制,加大督查考核力度,确保普法工作

落地见效.

三要大力提高普法工作质效.全省各地要突

出普法重点,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青少

年这一“关键时期”,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实现精准普法、靶向普法.要坚持普治结合,

将普法融入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全过程.

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普法,增强群众参与

感、体验感、获得感,使普法更接地气,更为群众喜

闻乐见.

四要加强普法队伍建设.全省各地要积极吸

引社会力量参与普法,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

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普法的途径,

扩大普法的主体数量.要重视基层专职普法队伍

建设,加强基层普法,服务乡村(社区)依法治理,推

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措施在城乡基层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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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七五”
普法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关于全省“七五”普法工作

情况的报告,并提出审议意见,省司法厅党委高度

重视,进行专题研究,强化任务落实,现将贯彻落实

审议意见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扛牢政治责任,着力深化“八五”普法顶层

设计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是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的旗帜和灵魂.“八

五”普法期间,我们力求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普

法工作任务,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普法

宣传.一是印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

府转发‹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的通知»(晋发〔２０２１〕５７号).从总体要求、重点内

容、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深化法治文化建设、深化普

法与依法治理、落实普法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等

７个方面提出要求.二是通过了«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

育的决议».立足山西实际,紧跟时代要求,重点突

出,针对性强,压实了普法责任,从８个方面对我省

未来５年的普法工作作了明确安排,为“八五”普法

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举办了“八五”普

法新闻发布会.省人大监司委、省司法厅联合介绍

了“七五”普法期间我省取得的显著成效,“八五”普

法规划的重要意义、主要目标及工作措施.四是召

开了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组长吴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二、健全运行机制,着力推动“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落实

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大监

督、政协支持、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人民

群众为主体”的普法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齐

抓共管、各尽其职、整体推进的普法格局.一是深

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

普法”普法责任制.实行部门普法责任清单制度,

各单位普法责任进一步明确,普法意识进一步增

强,普法职能进一步压实.创新举办履职报告评议

会,对省直各单位普法工作能力水平进行公开展

示,明确评议方式,严格评议标准,接受社会监督和

群众评议.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省检察院、省卫健

委等６家单位参加第三届履职报告评议会,共吸引

２７６万人次观看网络直播,３５１．１３万人次参与网络

投票.二是大力推行旁听庭审制度.与省法院共

同推进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

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的能力,确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宪履职、依法

执政.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组织７８家省直重点普

法责任单位厅级领导干部现场旁听庭审,１３．７万

人次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观看网络直播.

三是广泛开展以案释法.推动法官、检察官、行政

复议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开展以案释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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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加强普法宣传案例库建设,定期发布典型案例,

使热点案例的依法审理变成全民普法公开课.及

时征集各地各部门法治创建、法治宣传教育、以案

释法等方面典型案例并通过“１２３４８”中国法网公

布,推动典型案例研判、发布、报备工作常态化、规

范化和制度化.

三、强化全民法治素养,着力激发学法用法积

极性

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

干部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系,提高

各类人群学法用法积极性.一是加强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推动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

度.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

度.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制

度,落实领导干部年度述法制度,完善考核评估机

制,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

的重要内容.二是加强青少年学法用法.推进教

师网络法治教育培训,推动中小学法治副校长从

“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持续举办全省学生“学

宪法讲宪法”“宪法晨读”“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等

活动.推动全省各县(市、区)均建成１个以上青少

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基础,组织开展青少年法治实

践教学和案例教学.三是加强基层群众学法用法.

开展村(社区)“两委”干部法治培训,提高基层干部

依法办事意识和依法治理能力.加强基层行政执

法人员法治培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加强妇女儿

童、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学法

用法,提高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规范推进乡村

(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农村学法用法示范

户培育工作.２０２２年５月,联合省农业农村厅举

办了“农村学法用法大讲堂”线上培训,组织全省

“法律明白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参加培训.四

是加强有关组织管理从业人员学法用法.加强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和从业人员学法用

法,增强其依法诚信经营管理意识.加强媒体从业

人员学法用法,提高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

读社会问题、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推动家政服务

人员、外卖配送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学法用法.

２０２１年宪法宣传周期间,与省税务局联合开展了

“宪法入企 税惠同行”活动.强化政企合作,举办

了２０２１年宪法宣传周暨“法治铁路”建设工作推进

会,在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四、转变方式方法,着力提升普法工作质效

注重以人民群众差异化、个性化法治需求为导

向,推动普法工作由传统“大水漫灌式”改为“精准

滴灌式”,力争达到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一是增强

普法宣传的动力.以中共山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名义印发«山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的工作举措的通知»(晋

法治发〔２０２２〕２号),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加强法治山西建设理论研究等１１个方

面提出工作举措,并进行任务分解,明确责任单位.

二是提升普法内容精准性.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各

有侧重的法治需求,提高普法产品供给的精准性.

印发«防范非法集资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

手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

«“尊法守法 携手筑梦”服务职工法治宣传行动实

施方案»等,积极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面向广大基层

群众的民法典宣传、面向老年人的防范非法集资法

治宣传、面向青少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面

向全省职工的维权服务法治宣传.三是推进新媒

体新技术普法.顺应新时代信息传播规律和传播

方式,用好互联网这个普法创新发展的最大增量,

生动鲜活传播“普法好声音”、讲好“法治新故事”.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以“营造学法氛围　推动法治实践”

为宗旨,开办了“山西普法”抖音号.开办至今,发

布作品２０６个,播放量９０２７．３万次,获赞１３１．３

万,粉丝９．１万人,位列第５７期全国“政法抖音影

响力排行榜”总榜第１４位,司法行政榜第３位.落

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联合各类省级媒体,在«小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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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腿»«滔滔说法»等栏目进行普法宣传,让法治文

化和法治精神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不断浸润人心.

发挥动漫、微视频作品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的重要载

体作用,组织开展“竹叶青杯”法治动漫微视频征集

展播活动,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扩大了法治宣传

教育的覆盖面,提升了普法宣传的群众参与度.

五、加强队伍建设,着力夯实普法依法治理工

作根基

一是壮大公益普法力量.组建了山西省“八

五”普法讲师团,根据宣讲内容分为习近平法治思

想、宪法、民法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法律法规、党内法规

等六大类,成员由莫纪宏、李林等省内外专家学者

３６人组成.联合省法学会、团省委等开展“百名法

学家百场报告会”“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

行”等活动,推动普法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二

是加强乡村普法队伍建设.贯彻落实«乡村“法律

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试行)»,通过线上线下等方

式加强培训.截至目前,全省共有１１．７万名“法律

明白人”活跃在基层开展普法宣传、化解矛盾纠纷、

进行法律服务的第一线.联合农业农村厅培育农

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建设模范守法家庭,今年底,实

现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县１００％行政村、整体推进县

５０％行政村、重点帮扶县３０％行政村每村有１户

学法用法示范户.三是提升专职普法队伍素质.

健全推进普法工作重心下移的相关机制,推动普法

人员配备、待遇、经费、装备等方面,切实向基层一

线倾斜.加强普法工作队伍培训,对省直各部门、

各县(市、区)普法工作骨干开展轮训,提升普法业

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与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大势对标、与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法治需

求对表,不断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以更加灵

活的载体、更加务实的方法,将枯燥的法条讲明白、

严肃的案例讲生动、精彩的故事讲透彻,引导群众

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定分止争、化解矛盾,让普

法宣传的实效经受住民心的考验、赢得群众的

喜爱.

山西省司法厅

２０２２年６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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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草案)»

二、审议«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修订草

案)»

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反

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绿

色建筑发展条例(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湿

地保护条例(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

省信访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和批准«大同市长城保护条例»

九、审议和批准«晋中市漳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修复条例»

十、审议和批准«阳泉市滹沱河生态修复与保

护条例»

十一、审议和批准«晋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

十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

行专题询问

十三、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外事工作服务

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情况的报告

十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十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十七、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十八、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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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十八项议程.

７月２０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被提请任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大法制

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

«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

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成斌作的关于

«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

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

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

常委会信访局局长吴明禄作的关于废止«山西省信

访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局长张九萍作的关于«山西省反不正当竞争

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

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山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厅长王立业作的关于«山西省绿色建筑发

展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

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山西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林业和草原局

局长袁同锁作的关于«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草

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副主任

杨向群作的关于«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草案)»研

究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

检查组组长王纯作的关于检查«山西省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人

事代表工委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建刚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免

议案;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

关于检查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

报告.

７月２０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 «山西省

教育督导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

«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

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修订

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关于废止«山西

省信访条例»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大同市

长城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及其审议结果的

报告和批准决定(草案)(书面).

７月２１日上午,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志川主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

家法室主任童卫东作的关于地方组织法修改的几

个问题的专题讲座.

７月２１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

见的报告;审议«山西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案)»

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

７月２１日下午举行第一次联组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张志川主持.会议围绕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和«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

况进行专题询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

情况的报告,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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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１日下午举行第二次联组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俊明主持.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

«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并

审议了该草案;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成斌作的关于«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例(草

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草案;听取了省人

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

的关于«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草案;关于废止«山西

信访条例»的决定(草案)分组审议时,没有提出意

见,联组会议不再审议.

７月２２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岳普煜主持.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外

事办公室主任武绍忠作的关于全省外事工作服务

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张翔作的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财

政厅厅长武志远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

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

审计厅厅长陈磊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全体会议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２０２２年

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

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２１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其审查结果的报告和

批准决议(草案);审议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７月２２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湿地保护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研究意见的报

告;审议关于全省外事工作服务对外开放新高地建

设情况的报告.

７月２２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

例»;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山西省信访条例»的决

定;表决关于批准«大同市长城保护条例»«晋中市

漳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条例»«阳泉市滹沱河生

态修复与保护条例»«晋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的

决定;表决关于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

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表决通过了关于个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同志向通过

任命的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王维平、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潘新

奇、省教育厅厅长马骏颁发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集体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０人,实出席５７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副主任罗清宇、卫小

春、岳普煜、李俊明、王纯、张志川,秘书长郭海刚,

委员于亚军(女)、王卫星、王仰麟、王宏、王继伟、王

联辉、卢建明、卢捷、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

乔建军、刘本旺、刘志宏、刘美、闫喜春、关建勋、汤

俊权、李亚明、李建刚、李俊林、李效玲(女)、李福

明、杨志刚、宋伟、张世文、张李锁、张钧、张葆(女)、

张锦(女)、陈继光、武涛、苗伟、郑强、赵建平、秦作

栋、袁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黄卫东、黄岑丽

(女)、梁若皓梁俊明、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薛维

栋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利波、乔光明、郭金刚请

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贺天才、刘旸、于英杰;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李新

春;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副院长李喜春;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副检察长闫绪安;省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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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副秘书长;各机构有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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